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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2023年第二批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3〕591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规定、设备和材料、设计、结构设计、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光伏发电系统接入、给排水设计、工程施工、环境保护与安全防护、消防、验收、运行与维护。                                                                                                                                                                                                                                                                                                                                                                                                                                                                                                                                                                                                                                                                                                                                                                                                                                                                                                                                                                                                                                                                                                                                                                                                                                                                                                                                                                                                                                                                                                                                                                                                                                                                                                                                                                                                                                                                                                                                                                                                                                                                                                                                                                                                                                                                                                                                                                                                                                                                                                                                                                                                                                                                                                                                                                                                                                                                                                                                                                                                                                                                                                                                                                                                                                                                                                                                                                                                                                                                                                                                                                                                                                                                                                                                                                                                                                                                                                                                                                                                                                                                                                                                                                                                                                                                                                                                                                                                                                                                                                                                                                                                                                                                                                                                                                                                                                                                                                                                                                                                                                                                                                                                                                                                                                                                                                                                                                                                                                                                                                                                                                                                                                                                                                                                                                                                                                                                                                                                                                                                                                                                                                                                                                                                                                                                                                                                                                                                                                                                                                                                                                                                                                                                                                                                                                                                                                                                                                                                                                                                                                                                                                                                                                                                                                                                                                                                                                                                                                                                                                                                                                                                                                                                                                                                                                                                                                                                                                                                                                                                                                                                                                                                                                                                                                                                                                                                                                                                                                                                           
本标准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先烈东路121号；邮政编码：510500）。
本标准主编单位：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州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中新广州知识城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广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中山翠亨新区工程项目建设事务中心
深圳凯盛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龙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合绿建（上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
澳门大学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杨仕超  王丽娟  舒  杰  梁振升  单  良  肖金水  岳菁鹏  
李  仲  汤景林  赵子玲  李  巧  廖卓颖  刘思思  容七英  
罗  多  郭明露  惠红勋  马  扬  仇建磊  周剑君  蔡秋婉  
吴瑜灵  张小良  杜红波  刘  鹏  娄  晶  杨  跃  黄建潭  
蔡春燕  邓  鑫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1

2

                           目  次

1 总则	1
2 术语	2
3 基本规定	4
4 设备和材料	7
4.1 一般规定	7
4.2 光伏组件	7
4.3 材料	9
4.4 逆变器	10
4.5 储能系统	12
4.6 配电柜、汇流箱	13
5 设计	14
5.1 一般规定	14
5.2 规划和建筑	15
5.3 光伏组件设计	18
5.4 构造要求	21
6 结构设计	25
6.1 一般规定	25
6.2 设计参数	25
6.3 荷载和作用	26
6.4 光伏构件结构设计	30
6.5 支撑结构设计	30
6.6 连接结构设计	30
7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31
7.1 一般规定	31
7.2 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要求	32
7.3 光伏发电系统电气设计	32
7.4 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估算	33
7.5 防雷与接地	37
8 光伏发电系统接入	38
8.1 一般规定	38
8.2 系统运行	39
8.3 智能运行	39
8.4 安全及保护	40
9 给排水设计	42
9.1 一般规定	42
9.2 屋面排水	42
9.3 光伏水密性	43
10 工程施工	44
10.1 一般规定	44
10.2 土建工程	46
10.3 光伏组件安装	49
10.4 电气安装	50
10.5 系统调试	51
11 环境保护与安全防护	54
11.1 一般规定	54
11.2 环境保护、安全	54
12 消防	55
12.1 一般规定	55
12.2 防火	55
12.3 消防设施	56
13 验收	57
13.1 一般规定	57
13.2 验收要求	58
14 运行与维护	60
14.1 一般规定	60
14.2 建筑运行管理与维护	61
14.3 光伏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	61
附录A 广东省太阳能资源	67
附录B 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性能检测主要项目及要求	68
附录C 建筑光伏系统的故障处理表	69
附录D 光伏支架及锚固结构巡查及检测要求	70
本标准用词说明	72
引用标准名录	73
条文说明	76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1
2 Terms	2
3 Basic Requirements	4
4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7
4.1 General Requirements	7
4.2 Photovoltaic Modules	7
4.3 Materials	9
4.4 Inverter	10
4.5 Energy Storage System	12
4.6 Power Distribution Box and IX' Combiner Box 	13
5 Design	14
5.1 General Requirements	14
5.2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15
5.3 Design of Photovoltaic Components Construction	18
5.4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21
6 Structural Design	25
6.1 General Requirements	25
6.2 Parameters of Design 	25
6.3 Load and Action	26
6.4 Structural design of photovoltaic components	30
6.5 Supporting Structure Design	30
6.6 Connection Structure Design	30
7 Design of photovoltaic power systems	31
7.1 General Requirements	31
7.2 Technical requirements 	32
7.3 Electrical Design 	32
7.4 Estimation of Power Generation	33
7.5 Lightning Protection and Grounding	37
8 Connectionof photovoltaic power systems	38
8.1 General Requirements	38
8.2 System operations	39
8.3 Intelligent operation	39
8.4 Safety and Protection	40
9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42
9.1 General Requirements	42
9.2 Roof Drainage	42
9.3 Photovoltaic Water Tightness	43
10 Construction	44
10.1 General Requirements	44
10.2 Civil Works	46
10.3 Photovoltaic Module Installation	49
10.4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50
10.5 System commissioning	51
1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Protection	54
11.1 General Requirements	54
11.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54
12 Fire Protection	55
12.1 General Requirements	55
12.2 Fire Prevention 	55
12.3 Fire Control Facility 	56
13 Acceptance	57
13.1 General Requirements	57
13.2 Acceptance requirements	58
14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60
14.1 General Requirements	60
14.2 Build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61
14.3 Photovoltaic system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61
Appendix A Solar Energy Resour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67
Appendix B Main items and requirements for performance testing of building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s	68
Appendix C Troubleshooting Table for Building Photovoltaic Systems	69
Appendix D Inspection and testing requirements for photovoltaic brackets and anchoring structures	70
Explanation of wording in this specification	 72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	73
Explanation of provisions	76







2



[bookmark: _Toc254][bookmark: _Toc5215][bookmark: _Toc10659][bookmark: _Toc18868][bookmark: _Toc23525][bookmark: _Toc23281][bookmark: _Toc25384][bookmark: _Toc25317][bookmark: _Toc18980][bookmark: _Toc30915][bookmark: _Toc18628][bookmark: _Toc4249][bookmark: _Toc22947][bookmark: _Toc2419]1 总则
1.0.1 为规范太阳能光伏系统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推广应用，促进光伏系统与建筑的结合，规范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设计、施工和验收，促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保障工程质量，实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适用、环保美观的建设目标，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1.0.1 为积极响应国家“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建筑行业正全力探索节能减排的有效路径。在此背景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中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已成为建筑节能领域的新趋势与关键发展方向。对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建筑工程设计人员而言，全面且深入地掌握光伏系统在设计、安装、验收以及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工程技术要求，是促进光伏系统在建筑中广泛应用并实现与建筑完美融合的必要前提。
广东省为大力推进县域“光伏+建筑”应用试点工作，综合考虑光伏产业集聚、电网承载能力等因素，遴选了25个县（市、区，东莞为镇）作为首批试点区域。根据《广东省推进县域“光伏+建筑”应用试点工作方案》，对不同阶段的装机规模提出了明确目标：2024年底前，各试点区域要在新建及既有建筑等新增打造“光伏+建筑”示范项目2个以上，年度新增装机规模不少于5万千瓦，全省试点区域年度新增总装机规模不少于125万千瓦；2025年底前，新建各类园区需实现分布式光伏全覆盖，公共机构、公共设施宜装尽装，新建公共机构屋顶光伏覆盖率不低于50%，建成具有良好示范效果的农房不少于1000户（东莞、中山的试点区域任务量减半），年度新增装机规模不少于7万千瓦，全省试点区域累计新增总装机规模不少于175万千瓦；到2026年底，各试点区域要实现符合条件的建筑宜装尽装，“光伏+建筑”项目发电规模同步大幅提升，年度新增总装机规模不少于8万千瓦，全省试点区域累计新增总装机规模不少于200万千瓦。​
1.0.2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光伏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在既有建筑上增设及改造的建筑光伏系统也应按照本标准执行。
1.0.3 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广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6257][bookmark: _Toc3621][bookmark: _Toc24234][bookmark: _Toc9022][bookmark: _Toc24964][bookmark: _Toc1278][bookmark: _Toc28007][bookmark: _Toc770][bookmark: _Toc14154][bookmark: _Toc28020][bookmark: _Toc1093][bookmark: _Toc27174][bookmark: _Toc4260][bookmark: _Toc9239]2 术语
2.0.1 建筑光伏系统 building mounted photovoltaic (PV) system
安装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上，利用太阳能电池的光伏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系统。
2.0.2 光伏电池 PV cell
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一种器件，又称太阳电池。
2.0.3 光伏组件 PV module
具有封装及内部联结的、能单独提供直流电输出的、最小不可分割的太阳电池组合装置，又称太阳电池组件。
2.0.4 晶体硅光伏组件 crystalline silicon PV module
以单晶硅或多晶硅光伏电池为基本单元组合、封装的光伏组件称晶体硅光伏组件。
【条文说明】
2.0.4 单晶硅光伏组件是用单晶硅太阳电池经过封装工艺加工而成的。多晶硅光伏组件主要由多晶硅太阳电池组成。
2.0.5 薄膜光伏组件 thin film PV module
以铜铟镓硒、碲化镉、砷化镓、钙钛矿等薄膜太阳电池组合、封装的光伏组件称薄膜光伏组件。
2.0.6 光伏发电系统 PV Power system
利用太阳能电池的光生伏特效应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系统。
2.0.7 光伏方阵 PV array
将若干个光伏组件在机械和电气上按一定方式组装在一起并且有固定的支撑结构而构成的直流发电单元，又称光伏阵列。
【条文说明】
2.0.7 光伏方阵不包括基座、太阳跟踪器、温度控制器等类似的部件。如果一个方阵中有不同结构类型的组件或组件的连接方式不同，一般将结构和连接方式相同的部分方阵称为子方阵。
2.0.8 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 building attached photovoltaic (BAPV)
光伏发电设备不作为建筑材料或构件在建筑上安装的形式。
2.0.9 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 （BIPV）
光伏发电设备作为建筑材料或构件，在建筑上应用的形式也称光伏建筑一体化。
2.0.10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 stand-alone photovoltaic system
不与公共电网连接的光伏系统，也称离网光伏系统。系统一般由光伏组件、储能蓄电池、控制器和离网逆变器组成。
2.0.11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grid-connected PV system
与公共电网连接的光伏系统。系统一般由光伏阵列、逆变器和电网接入设备组成，高压接入需有升压装置。
2.0.12 建筑用光伏构件 photovoltaic components for building
具有建筑构件功能的光伏发电产品，简称光伏构件。
2.0.13 光伏组件倾角 tilt angle of PV module
光伏组件所在平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2.0.14 光储直柔系统 solar DC system with energy storage for flexibility improvement (PEDF)
配置建筑光伏和建筑储能，采用直流配电系统，且用电设备具备功率主动响应功能的新型建筑供配电系统。
2.0.15 并网逆变器 grid-connected inverter
将来自光伏方阵的直流电流变换为符合电网要求的交流电流的装置。
【条文说明】
2.0.15 并网逆变器可将电能变换成一种或多种电能形式，以供后续电网使用。并网逆变器一般包括最大功率跟踪等功能。
2.0.16 孤岛效应 islanding effect
在电网失压时，并网光伏系统仍保持对失压电网中的某一部分线路继续供电的状态。
2.0.17 电网保护装置 protection device for grid
监测光伏系统并网的运行状态，在技术指标越限情况下将光伏系统与电网安全解列的装置。
2.0.18热斑效应 hot spot effect
光伏电池因被遮蔽而成为其它光伏电池的负载，导致发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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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建筑光伏系统的开发利用，应综合考虑广东省总体规划、新能源发展规划、电网基础设施、区域电网消纳及接入能力等因素。
3.0.2 建筑光伏系统的发电规模和形式确定，应综合广东省当地太阳能资源、建筑条件、安装条件、用电需求、电气接入条件等因素且应满足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环保美观、便于安装和维护的要求。粤东、粤西沿海地区应考虑盐雾腐蚀对光伏组件的影响，选择耐腐蚀性能好的组件材料。广东省太阳辐射资源可参见本标准附录A。
【条文说明】
3.0.2 广东省气候呈现高温高湿、冬暖夏热的特征，太阳能资源较丰富，且夏季空调负荷较大，这些特点对建筑光伏系统的发电量、系统稳定性等因素产生影响，需充分考量光伏系统与负荷的匹配度，并合理规划储能配置。
3.0.3 新建工业与民用建筑中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设计应纳入建筑工程设计，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在既有建筑上改造或安装光伏系统应做设计方案或评估报告。
【条文说明】
3.0.3 新建工业与民用建筑在安装光伏系统时，太阳能光伏系统设计应纳入建筑工程设计范畴并应为未来安装光伏系统预留必要条件。对于既有建筑的光伏系统改造或安装，由于可能对房屋结构安全、电气系统稳定性造成影响，亦可能破坏建筑其他使用功能，要求按照建筑工程审批程序，进行专项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工作。
3.0.4 建筑光伏系统应纳入建筑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的荷载计算并符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的规定。
3.0.5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建筑光伏系统时，应按照《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既有建筑改造技术管理规范》DB/T 15-178、《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进行复核，不得影响建筑原有的使用功能、安全及消防性能。
【条文说明】
3.0.5 建筑光伏系统在进行结构设计时，应将光伏发电系统纳入建筑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的荷载计算中。在既有建筑物上附加光伏发电系统时，需结合建筑使用年限及功能要求，对既有建筑开展结构安全及电气安全复核。此项复核工作可由原设计单位或具备相应资质的其他设计单位，依据设计施工图、竣工图、计算书等文件实施，也可委托法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以确认建筑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若存在安全问题，则必须进行结构加固，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其他相应的安全性要求。
下列建筑物不宜建设光伏系统：
1 参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 房屋危险性已被鉴定为C级、D级的建筑物。
2 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物火灾危险类为甲级、乙级或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丙级但消防单位不推荐建设的。
3 生产酸、碱、有机溶剂、尿素等腐蚀性物质，或在生产中排放酸性、碱性、腐蚀气体,以及有排放污染性粉末、烟气、扬尘、碎屑等的工业建筑物。
3.0.6 建筑光伏设计应根据适用条件和投资规模，确定光伏发电系统的用能比例和系统费效比并结合项目特点和当地资源条件开展适宜性分析，合理选用光伏组件。
【条文说明】
3.0.6 可再生能源利用形式的选择，应充分依据当地资源条件和系统末端需求开展适宜性分析，仅当技术可行且经济合理性同时满足时，方可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应用与项目所在地的资源条件紧密相关，需以资源禀赋为基础、以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为目标，选择经济适用的技术路径与系统形式。实施前应对项目进行负荷特性分析与系统能效比选，明确其具备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应用前景后，方可确保实现节能、环保、高效的运行效果。
3.0.7 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的建筑，在土建施工阶段应按光伏发电系统设计施工图要求预留、预埋相关构件，不应影响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并应满足建筑性能和技术要求。
【条文说明】
3.0.7 进行结构设计时，除需校核安装部位结构的强度和变形外，还应计算支架、支撑金属件及各连接节点的承载能力。光伏方阵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和锚固必须牢固可靠，主体结构的承载力需经计算确认并预留安全储备，以抵御偶然因素可能引发的破坏。
3.0.8 在广东省建设建筑光伏系统时，应充分契合当地建筑风貌要求，严禁破坏特色建筑的风格与形式。
【条文说明】
3.0.8 本条对广东省建筑光伏系统建设与建筑风貌的关系提出明确要求。在光伏系统建设时，建筑风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严禁破坏当地特色建筑的风格及形式。具体实践中，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光伏系统与建筑风貌的有机融合：
如屋面采用彩色光伏组件组合设计，形成带有图案的彩色光伏屋面，或者通过光伏组件的参数化设计及排列组合，打造具有图案设计感与韵律感的光伏屋面。此外，将光伏百叶与建筑结构完美结合，或定制BIPV多功能建筑构件，替代部分传统建筑结构（如屋顶板、瓦、窗户、建筑立面、遮雨棚等）。
3.0.9 光伏发电系统分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光伏系统按与公共电网连接情况可分为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及独立光伏发电系统；
2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按并网点位置可分为用户侧并网光伏发电系统及电网侧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3 光伏发电系统按带储能装置情况可分为带有储能装置光伏发电系统及不带储能装置光伏发电系统；
4 光伏发电系统按安装容量可分为小型光伏发电系统、中型光伏发电系统及大型光伏发电系统。
【条文说明】
3.0.9 光伏发电系统按安装容量可分为下列三种系统：
1 小型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容量小于或等于1MWP。
2 中型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容量大于1MWp和小于或等于30MWP。
3 大型光伏发电系统:安装容量大于30MWP。
3.0.10 在已设置上人屋面的建筑屋顶架设光伏系统时，应确保光伏板和屋面之间留有足够的使用空间高度，以满足光伏组件散热需求和原有屋面的使用功能要求。
【条文说明】
3.0.10 已有上人屋面架设光伏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1 抬高型光伏系统：光伏板下方预留人员活动空间，此类系统无需考虑光伏组件散热空间，但需满足设备散热及风口排风要求。
2 上人型光伏系统：光伏板表面允许人员踩踏，此类系统需同时满足组件散热需求及上人区域的结构安全要求。
农房光伏加装高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从屋面起算，光伏系统最高点不宜超过2.8米。
2 屋顶设有楼梯间且需在楼梯间屋顶安装光伏组件时，最高点不应高于楼梯间屋面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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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建筑光伏系统设备和材料应符合建筑安全规定，作为建筑材料或构件时应满足建筑功能需求。
【条文说明】
4.1.1 本条与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2019第5.1.1条一致。系统设备与材料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具有出厂合格证书并满足设计要求。材料及部件的物理和化学性能应适应建筑所在地的气候、环境等条件。建筑光伏发电系统中的逆变器、汇流箱、变压器、配电柜、无功补偿装置等设备，应满足环境温度、相对湿度、海拔高度、地震烈度、污秽等级等使用环境条件要求。建筑光伏系统设备和材料的选择应与建筑物外观相协调并具备良好的耐候性、耐腐蚀性和防火性能。
4.1.2 建筑光伏发电设备、构件及原材料进场时应对品种、规格、外观和尺寸进行验收，且应具备产品合格证书及相关性能的检验报告。应对必要的性能指标进行现场取样复检，确保其符合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的强度、刚度以及稳定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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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应对必要的性能指标进行检测，如光伏组件最大功率、开路电压、绝缘电阻、EL缺陷以及逆变器的效率、保护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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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建筑用光伏组件按不同分类方式可选用下列类型：
1 根据与建筑结合方式可选用常规光伏组件和光伏构件；
2. 根据光伏电池的类型可选用晶硅光伏组件、薄膜光伏组件及其他类型光伏组件。
【条文说明】
4.2.1 本条与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2019第5.2.1条一致。2023年9月，《关于组织开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试点示范的通知》提出主要支持钙钛矿及叠层太阳能电池等新型、先进、高效光伏电池技术应用，以规模化促进前沿技术和装备进入应用市场。2024年3月，提到支持钙钛矿等薄膜电池技术装备在建筑领域应用，引导相关技术在建筑节能降碳方面发挥作用。《广东省推进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不断壮大太阳能产业，支持光伏设备、逆变器、封装、浆料等企业做大做强，重点支持高效低成本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和关键设备制造，推动钙钛矿及叠层电池、柔性薄膜电池、光伏组件回收利用等先进技术研发，提升高效电池片制造设备自主生产能力，做强光伏产业链。
4.2.2 光伏组件自身应满足抗风性能要求。
【条文说明】
4.2.2 在强风条件下，光伏组件可能会受到物理损伤，如边框撕裂、玻璃破裂等。
4.2.3 光伏组件及光伏构件的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PV）组件安全鉴定 第１部分：结构要求》GB/T 20047.1和行业标准《建筑用光伏构件通用技术要求》JG/T 492的有关规定。
4.2.4 光伏构件在不同应用场景使用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伏构件用做建筑玻璃幕墙、护栏等材料或构件时，其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及《建筑用玻璃与金属护栏》JG/T 342的有关规定；
2 光伏构件作为采光顶、遮阳棚、雨棚等材料时，其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 1255的有关规定；
3 光伏构件作为建筑物外饰材料时，其结构安全性能和色彩均匀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光伏构件通用技术要求》JG/T 492的有关规定；
4 光伏中空玻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太阳能光伏中空玻》GB/T 29759 的有关规定。
4.2.5 光伏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的有关规定。
4.2.6 光伏采光顶、透明光伏幕墙、非透光光伏幕墙、光伏窗、光伏遮阳等采用的光伏组件的寿命不应低于建筑围护结构的寿命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光伏构件通用技术要求》JG/T 492的有关规定。光伏构件的支撑材料和附加零部件性能应与光伏构件使用寿命相匹配。
【条文说明】
4.2.6 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高于25年，P型单玻组件、P型双玻组件、N型双玻组件、异质结型双玻组件、薄膜组件自系统运行之日起，一年内的衰减率应分别低于2%、2%、1%、1%、4%，之后每年衰减不应高于0.55%、0.45%、0.40%、0.375%、0.40%，25年期衰减累积不超过15%、12.8%、10.6%、10%、14%。P型双面组件、N型双面组件、异质结型双面组件双面率不低于70%、80%、85%。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对P型单玻组件和P型双玻组件进行了规定。 
4.2.7光伏组件的防火等级不应低于所在建筑物部位要求的材料防火等级。
[bookmark: _Toc31874]4.2.8 光伏组件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200MΩ。
4.2.9 建材型光伏构件作为屋顶、外墙使用时，其材料和构造应符合《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程》DBJ/T 15-19的防水要求且应进行防潮处理。
4.2.10 光伏组件环境适应性应符合《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环境适应性测试要求第1部分：一般气候条件》NB/T 42104.1要求。
4.2.11 多晶硅电池、P型单晶硅电池和N型单晶硅电池（双面电池按正面效率计算）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应分别不低于21.47%、23.7%和26%。
4.2.12 多晶硅组件、P型单晶硅组件和N型单晶硅组件（双面组件按正面效率计算）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应分别不低于19.7%、21.8%和23.1%。
4.2.13 CIGS、CdTe及钙钛矿等其他薄膜组件的平均光电转换效率应分别不低于16%、16.5%、15.5%。
【条文说明】
4.2.11~4.2.13 组件光电转换效率应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要求。4.2.12~4.2.13 的组件均为常规光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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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建筑光伏系统用铝合金、钢材、硅酮胶、密封材料应符合国家及广东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3.1 本条与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2019第5.3.1和5.3.2条一致。
复合材料拉挤型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结构用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拉挤型材》 GB/T 31539，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应符合《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GB/T 1446 的规定，可参考执行《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光伏用纤维复合材料》T/CBMF 316，《光伏组件用玻纤增强复合材料边框》T/CPIA 0081，《光伏支架》T/CPIA 0013的规定。
4.3.2 建筑光伏系统用其他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光伏系统用连接件、紧固件、组合配件宜选用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
2 光伏支架宜选用标准化构件，其强度、刚度、稳定性应符合《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NB/T 10115、《光伏发电站支架技术要求》NB/T 10642的规定；
3 电缆桥架和电缆保护管应满足耐候性相关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3.2 
1 建筑光伏系统用紧固件（螺栓、螺钉、螺柱等）的机械性能、化学成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GB/T 3098.1、GB/T 3098.21的规定。
2 光伏支架除应符合《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NB/T 10115、《光伏发电站支架技术要求》NB/T 10642的规定外，可参考执行《光优支架》T/CPIA 0013的规定。
3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对光伏系统电缆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1） 建筑光伏系统宜采用铜芯电缆。
（2） 电缆选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的有关规定。
（3） 当电缆长期暴露在户外时，应根据抗臭氧、抗紫外线、耐酸碱、耐高温、耐湿热、耐严寒、耐凹痕、无卤、阻燃、经受机械冲击等环境要求进行选择。
（4） 光伏组件及方阵连接电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光伏发电系统用电缆》NB/T 42073的有关规定。
（5） 电缆耐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11部分：试验装置 火焰温度不低于750℃的单独供火》GB/T 19216.11和《在火焰条件下电缆或光缆的线路完整性试验 第21部分：试验步骤和要求 额定电压0.6/1.0kV及以下电缆》GB/T 19216.21的有关规定。
（6） 电缆绝缘和护套的材料机械性能、热老化性能、低温脆性、耐腐蚀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第1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厚度和外形尺寸测量机械性能试验》GB/T 2951.11、《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第12部分：通用试验方法热老化试验方法》GB/T 2951.12和《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第51部分：填充膏专用试验方法 滴点油分离低温脆性总酸值腐蚀性23℃时的介电常数23℃和100℃时的直流电阻率》GB/T2951.51的有关规定。
此外，电缆桥架和电缆保护管的选择与敷设应符合如：《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公路用聚氨酷复合电缆桥架》JT/T-1034等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4.3.3 既有建筑加装光伏系统时，光伏系统的电缆敷设应满足建筑结构安全与电气安全要求且宜作为隐蔽工程实施，保持建筑物内外立面的完整性与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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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建筑光伏系统用并网逆变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要求》GB/T 37408及现行行业标准《光伏并网逆变器技术规范》NB/T 32004的有关规定。
4.4.2 逆变器应综合考虑逆变类型要求、容量、相数、频率、冷却方式、功率因数、过载能力、温升、效率、输入输出电压、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保护和监测功能、通信接口、防护等级等技术条件进行选用。
4.4.3 离网型逆变器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离网型风能、太阳能发电系统用逆变器 第1部分：技术条件》GB/T 20321.1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逆变器具备充放电控制功能时，应符合充放电控制器的有关规定；
2 当逆变器允许市电输入，与光伏发电系统互补供电时，直流经逆变成交流后的系统供电和市电供电的切换过程不应影响交流电气负载的使用。
4.4.4 逆变器在正常输入、输出工作电压范围内运行时，其连续输出的电流不应超过标称最大连续输出电流的110%；在此工况下，其过流保护装置和过温保护装置不应动作。
4.4.5 并网逆变器宜选择使用组串逆变器和微逆逆变器，中国加权效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含变压器型的光伏逆变器中国加权效率不得低于96.5%，不含变压器型的光伏逆变器中国加权效率不得低于98%（单相二级拓扑结构的光伏逆变器相关指标分别不低于94.5%和97.3%）；
2 微型逆变器相关指标分别不低于95%和95.5%。
【条文说明】
4.4.5 此条指标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要求一致。
4.4.6 逆变器正常运行条件下，当逆变器输出有功功率大于其额定功率的50%时，功率因数应不小于0.98（超前或滞后），输出有功功率在20%~50%之时，功率因数应不小于0.95（超前或滞后）。
【条文说明】
4.4.6 本条与国家标准《并网光伏发电专用逆变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GB/T 30427的6.2.3一致。逆变器电能质量除应满足功率因数的要求外，还应满足谐波和波形畸变、三相电流不平衡度、直流分量等的要求，其中逆变器正常运行时，负序三相电流不平衡度不应超过2%，短时不应超过4%；逆变器正常运行时，向电网馈送的直流电流分量不应超过其输出电流额定值的0.5%。
4.4.7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使用光伏组件且需要做负极接地时，逆变器交流侧与电网间应设置隔离变压器。无隔离变压器的逆变器应具备直流检测及直流接地检测功能。
4.4.8 直流电压高于600V的光伏发电系统，宜采用具备电势诱导衰减（PID）修复的逆变器或电势诱导衰减（PID）抑制系统方案。
【条文说明】
4.4.8 电势诱导衰减（PID）是指电池组件的封装材料和其上下表面的材料以及电池片与其接地金属边框之间的高电压作用下出现离子迁移，而造成组件性能衰减的现象。组件工作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会存在PID问题，导致组件发电量大大降低，系统设计时，需提供PID修复及抑制解决方案。
4.4.9 逆变器的材料防火要求、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4.4.10 逆变器直流侧电缆接线前应确认光伏接线箱侧有明显断开点。
4.4.11 电缆接引完毕后，逆变器本体的预留孔洞及电缆管口应进行防火封堵，其防火封堵组件的耐火性能不应低于防火分隔部位的耐火性能要求并应有止水措施。
【条文说明】
4.4.11 为了防止设备受潮和小动物进入逆变器，在电缆接引完毕后，应及时进行封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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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建筑光伏系统用储能系统宜采用电化学储能方式。电化学储能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 51048的有关规定。电化学储能系统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系统电化学储能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T 36558及《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34131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5.1 本条与国家标准《并网光伏发电专用逆变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GB/T 30427-2013 5.9.1和5.9.2一致。储能电池性能指标应符合《储能用铅酸蓄电池》GB/T 22473、《电力储能用铅炭电池》GB/T 36280、《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GB/T 36276等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鉴于建筑内使用的安全性要求,建筑物内所选用的储能电池应为铅酸电池、铅炭电池或安全性能高的锂电池,严禁采用三元锂电池、钠硫电池。
4.5.2 电化学储能系统宜采用分层安装，多层叠放，同一层上的单体间宜采用有绝缘护套的铜排连接，不同层间宜采用电缆连接。
【条文说明】
4.5.2 蓄电池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2的有关规定。
4.5.3 储能系统应设置在无高温、无潮湿、无振动、少灰尘、避免阳光直射且有良好通风的专用储能电池室内，储能电池室应设计防爆型照明灯。
4.5.4 储能系统电池管理系统（BMS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1 实时在线监测功能；
2 对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电池组总电压、充/放电电流、电芯温度、板卡温度和环境温度的检测功能；
3 温度监测、超温报警和保护功能；
4 电池系统容量、充（放）电能量统计以及对计算数值的掉电保存功能；
5 均衡功能并应采用高能效的均衡方式；
6 完善的热管理系统，应及时对故障部件进行隔离，故障模组应具备自动旁路功能；
7 两簇及以上电池直流端并联的储能电池系统，应具备簇间防环流控制功能；
8 外接电源的正负极性与电池管理系统（BMS）的供电电源极性接反时，电池管理系统（BMS）不应损坏且应报警并进入切断保护状态；
9电池组输出端正负极发生直接短路时，应瞬间切断电路并报警，电池管理系统（BMS）和电芯不应损坏。
【条文说明】
4.5.4 储能系统应具有电池管理系统（BMS系统），该系统应采用在线检测装置实现智能化实时检测，具备在线识别电池组落后单体、评估储能电池整体性能状态、进行充放电管理等功能并宜具有人机界面和通信接口。充电控制器应具有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过充（放）保护、欠（过）压保护、反向放电保护、极性反接保护及防雷保护等功能，应具备温度补偿、数据采集和通信功能。此外，锂离子电化学储能电池管理系统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化学储能电站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 34131的有关规定。
4.5.5 储能电池系统内的电芯，应优先选择安全经济的电池模组。所选电池模组应具有电池安全预警功能。
4.5.6 储能电池容量和性能应具备可检测性和可诊断性，使控制系统在预知电池容量和性能的情况下，降低电站接入电网的冲击及对电网的依赖度，提高电网运行的可靠性和效率。电池储能系统的监控系统及其子系统（包括电池管理系统、储能系统配套升压变及高低压配电装置监控单元等）所采用的通讯协议应需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及客户要求。
4.5.7 储能电池应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在电池生产、使用、回收过程中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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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光伏配电柜及汇流箱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规定。
4.6.2 配电柜不应存在影响使用的变形、锈蚀、漏水、积灰，箱体外表面的安全警示标识应完整、无破损。
4.6.3 汇流箱输入回路应具有防反功能并设置防逆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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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光伏组件的类型、尺寸、色彩、安装位置及安装方式的选择，应结合建筑功能、建筑外观、可利用面积、安装场地和周边环境条件进行，与建筑外观及周边环境相协调。
【条文说明】
5.1.1 光伏发电系统是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采用光伏建筑一体化形式时，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功能更是密不可分。光伏发电系统不仅要符合光伏系统的发电功能和电气安全性要求，还要符合建筑外围护所必需的物理性能要求。同时，和广东各地建筑风貌相协调。因此，在设计光伏发电系统时应与建筑设计专业密切配合，广泛搜集建筑物所在地的地理、气候、太阳能资源等资料，进行环境分析、日照分析。结合建筑功能、建筑外观与周围环境条件，合理规划光伏发电系统在建筑上的布置方案，统筹布局，做到与建筑风格协调统一。使其在具备良好光伏发电功能的同时达到建筑围护、建筑节能、太阳能利用和建筑装饰多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建筑上光伏应用的数量多少取决于建筑设计方案前期能否将光伏作为一个设计条件进行设计，只有充分考虑光伏的各种应用条件并通过与建筑的有机组合，才能形成协调统一的一体化结合整体，达到最大化应用的目标。
5.1.2 在既有建筑上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时，不得影响建筑原有的采光、通风、防水性能且不应导致建筑能耗升高。
【条文说明】
5.1.2 位于建筑不同部位的光伏方阵应与建筑相应部位的使用功能相适配，如：建筑围护功能、遮阳功能、防火功能、装饰功能、防护功能等。当光伏组件作为建筑围护结构且不使用光伏中空玻璃时，可能改变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因此，可通过对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量与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变化带来的建筑能耗影响进行量化比较和综合权衡，评估光伏发电系统对建筑节能的贡献。若对既有建筑本体进行功能性的改造，应根据新的建筑功能和围护结构性能要求设计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且满足改建建筑的采光、通风、防水等要求。 
5.1.3 设计应符合建筑构件的各项物理性能要求，光伏发电系统应采取防过热、防雷、抗风、抗震、防火、防腐蚀等技术措施。
【条文说明】
5.1.3 一般情况下，建筑的设计寿命是光伏系统寿命的2倍~3倍，光伏组件及系统其他部件在构造、形式上应利于在建筑围护结构上安装，便于维护、修理、局部更换。因此建筑设计不仅要考虑地震、风荷载、雪荷载、冰雹等自然破坏因素，还应为光伏系统的日常维护，尤其是光伏组件的安装、维护、日常保养、更换提供必要的安全便利条件。布置在金属屋面的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J 255的相关要求；光伏幕墙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 的相关要求；光伏遮阳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铝合金遮阳板》JG/T416和《建筑遮阳通用要求》JG/T 274 的相关要求。
5.1.4 建筑光伏系统在安装光伏组件的部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条文说明】
5.1.4 结构安全措施、电气安全措施、防火安全措施、防护措施等。
5.1.5 对光伏组件可能引起的光污染应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条文说明】
5.1.5 建筑上安装的光伏组件应优先选择光反射较低的材料，避免自身引起的太
阳光二次辐射对本栋建筑或周围建筑造成光污染且避免镜面反射，对边框氧化。
5.1.6 光伏组件不宜设置于易触摸到的地方且应在明显位置配置带电警告标识及相应的电气安全防护设施。
【条文说明】
5.1.6 光伏方阵在平屋面上安装时，要保证安装人员的安全。安装人员为专业人员，应严格遵守生产厂家的说明。在建筑设计时，应为安装人员设计安全的工作环境，满足《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 55024-2022第3.1.8、3.1.9、3.1.10条的要求：
1 与电网并网的光伏发电系统应具有相应的并网保护及隔离功能。
2 光伏发电系统在并网处应设置并网控制装置并应设置专用标识和提示性文字符号。
3 人员可触及的可导电的光伏组件部位应采取电击安全防护措施并设警示标识。
5.1.7 安装在建筑各部位或直接构成建筑围护结构的光伏组件，应满足该部位的使用功能、结构安全、电气安全及建筑节能要求。
【条文说明】
5.1.7 光伏方阵作为屋面板、阳台栏板、幕墙或墙板使用时应满足屋面板、阳台栏板、幕墙及墙板的结构安全，保温、隔热等建筑节能性能，以及防火和防漏电等安全要求和防水等技术要求。
5.1.8 光伏方阵宜配置清洗设备并就近预留用于清洁的给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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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光伏系统规划设计应进行太阳能辐射量、建筑物、电网、自用电量、电价等方面的资源评估。
【条文说明】
5.2.1 本条要求对太阳能辐射量、建筑物、电网等方面的资源评估：
1 太阳能辐射资源是测算发电量的基本数据，可以此来判断项目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可从当地气象站取得最近10年水平面各月平均总辐射和散射辐射数据或从其它途径获得。
2 建筑物资源是建筑物可安装光伏系统的资源是确定光伏系统装机容量的重要依据之一，应根据建筑功能要求确定何处可安装、何种形式安装及选用何种类型太阳能光伏组件。
3 电网资源主要指建筑配电系统有多大接受光伏系统的能力，及电网线路连接的可行性、合理性。
5.2.2 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规划设计应根据建筑场地条件、建筑功能，结合广东省夏长冬短、高温多雨、台风频繁、冬季温暖的气候特点，确定建筑的布局、朝向、间距、群体组合和空间环境，满足光伏系统设计、安装技术、美观要求。
【条文说明】
5.2.2 根据安装光伏系统的区域气候特征及太阳能资源条件，合理进行建筑群体的规划和建筑朝向的选择。建筑群体或建筑单体朝南可为光伏系统接收更多的太阳能创造条件。
5.2.3 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建筑主要朝向不为南向时，光伏组件宜按最佳朝向布置，建筑设计宜为其提供条件。
【条文说明】
5.2.3 安装光伏发电系统的建筑，其朝向直接影响到光伏组件的设置，特别是对设置在墙面、坡屋面等部位的光伏组件的发电效果影响较大且影响住宅等建筑的日照标准。当建筑的偏转角度较大时，光伏组件尽量按最佳朝向布置，以获得最佳的日照条件。
5.2.4 建筑体型、空间组合及使用功能应为光伏组件接收充足的日照创造条件。光伏组件的安装部位应避免受环境或建筑自身及组件自身的遮挡。
【条文说明】
5.2.4 光伏组件安装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其他部位时，应避免有任何障碍物遮挡太阳光。光伏组件总面积，需综合考虑所需电量、建筑允许安装面积、当地的气候条件等因素确定。在建筑设计中，有时为争取更多的采光面积，建筑平面可能采用凹凸不规则的造型，这容易导致建筑自身对光伏组件形成遮挡。此外，对于L形，[image: ]形（或其他类似不规则体形）的建筑平面，也应注意避免自身遮挡问题。
5.2.5 应考虑墙面各类突出构件对立面光伏发电效率的影响。在立面布置光伏组件前应进行日照分析和阴影遮挡分析，依据分析结果进行合理布置。
[bookmark: _Toc10630]5.2.6 建筑光伏系统与支撑结构作为建筑突出物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5.2.6 建筑上安装的突出于建筑本体的光伏系统，不能因为其对阳光的遮挡而使本建筑及其他相邻建筑不符合相关日照标准要求。
5.2.7 光伏组件直接作为屋顶围护结构使用时，其材料和构造应符合屋面防水等级要求。
5.2.8 光伏组件应避开厨房排油烟口、屋面排风、排烟道通气管、空调系统等构件布置。
5.2.9 光伏组件的设计宜采取通风构造措施，保证光伏组件背板温度不高于组件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避免光伏组件发电时产生的热量对室内产生不利影响且不应影响周边设备的安装、维护和通风、散热等要求。
【条文说明】
5.2.9 光伏组件工作时会产生热量，背板温度过高时会影响发电效率，背板采取通风措施是有效的解决办法。IEC规定的光伏组件可靠性检测实验最高工作温度85℃，高温运行检测标准为90℃~100℃。高温不仅仅对组件效率有影响，对于围护结构系统中的有机材料均有影响，如结构胶、封边胶、中空玻璃的暖边等。尤其是结构胶，常规硅酮结构胶耐受温度为90℃以下。
5.2.10 既有建筑增设或改造光伏发电系统时，光伏组件应采用可靠的构造方式与建筑连接；屋面上增设光伏发电系统及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混凝土基座时，应经结构专业复核，其防水、保温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设计规范》GB 50345的规定。
5.2.11 既有建筑增设或改造光伏发电系统时，管线宜利用原有管井和路由进行敷设，做好穿越屋面及墙体部位的防水及防火处理。必须开洞时，应保证原结构安全，做好防水层、保温层等部位的修复。
【条文说明】
5.2.10~5.2.11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光伏发电系统时，应结合建筑的现状进行一体化设计和结构复核，不应破坏建筑的原有功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必要时可进行适当的改造，使光伏应用与建筑有机结合，满足功能、安全及相关的技术要求。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或改造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时可能会影响光伏组件所在部位的使用功能和安全要求，本条强调安装光伏组件及管线时不应破坏外墙及屋面的保温、防水、防火、防雷等性能，破坏时必须及时修复，以保证建筑节能、建筑功能等不能影响。特别强调光伏组件或管线的设置不应影响建筑的防疏散通道，充分考虑线路的防火要求。
[bookmark: _Toc25761][bookmark: _Toc25163][bookmark: _Toc26486][bookmark: _Toc17235][bookmark: _Toc22953][bookmark: _Toc3407][bookmark: _Toc7921][bookmark: _Toc30281][bookmark: _Toc6589][bookmark: _Toc5950][bookmark: _Toc3171][bookmark: _Toc20380][bookmark: _Toc19405][bookmark: _Toc8804]5.3光伏组件设计
5.3.1 光伏组件尺寸和形状的选择宜与建筑模数尺寸相协调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5.3.1 晶硅电池在排列组合形成组件的设计中，会有爬电距离、最小电气间隙、串间距和片间距的要求，因此光伏构件尺寸应结合建筑围护结构板材分格尺寸、装配间隙、电池芯片尺寸和上述电气安装尺寸进行专门设计，确定电气参数。
在圆形或不规则形状屋顶或墙面安装光伏组件时，往往受到总面积和光伏组件回路模数的影响，此时，采用外形一致但无发电功能的光伏组件予以填充，此类光伏组件称为“装饰片”，其外形往往呈现不规则形状。除了充作“装饰片”的光伏组件不安装接线盒和单线外，其他部分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应一致。 
5.3.2 作为遮阳或采光构件的光伏组件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伏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有关规定；
2 作为遮阳构件的光伏组件应符合室内采光、日照和得热系数的要求；
3 光伏窗应符合采光、通风、观景等使用功能的要求；
4 用于建筑透光区域的光伏组件，其接线盒不应影响室内采光。
【条文说明】
5.3.2 在建筑透光区域设置光伏组件建筑物的采光设计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 的采光要求。普通光伏组件所用布纹超白钢化玻璃具有阻挡视线的作用。安装在观光处的光伏组件应采用光面超白钢化玻璃制作高透光率双玻光伏组件。为了节约成本，高透光率双玻光伏组件背面的玻璃可以采用普通光面钢化玻璃。
普通光伏组件的接线盒一般粘在背面，接线盒较大，影响美观。因此设计时应将接线盒设置在边角处或隐藏起来。旁路二极管没有了接线盒的保护，要考虑采用其他方法来保护，可将旁路二极管和连接电缆线隐藏在幕墙骨架结构或线槽中，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水侵蚀。
建材型光伏构件的透光率可通过调整晶体硅太阳电池的间距进行控制，也可通过对晶体硅太阳电池激光打孔获得透光效果。
光伏组件应符合《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中3.1.4和3.2.7的条文要求。对人员可触及的光环境设施，当表面温度高于70℃时，应采取隔离保护措施。光伏系统散热良好的情况下，正常工作温度会在45℃左右，背面绝热正面散热良好的情况下，正常工作温度会在60℃左右，但背面不散热甚至聚热的情况下，背板温度会达到85℃，甚至100℃以上。因此散热措施和隔离保护措施应至少考虑一项。主要功能房间采光窗的颜色透射指数不应低于80。透光部分设计为透光性薄膜光伏构件，需提供颜色透射指数检测报告。
5.3.3 彩色光伏组件的彩色玻璃强度、胶片粘结强度、色彩均匀性、透光率、耐候性等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置于面板玻璃外侧的彩釉面应满足《釉面钢化及釉面半钢化玻璃》JC/T 1006的相关耐候性规定；
2 置于面板玻璃内侧的彩釉面应在夹胶封装以后满足《釉面钢化及釉面半钢化玻璃》JC/T 1006的耐紫外辐射性、耐热冲击性要求；
3 彩色化组件应提供彩色玻璃与胶片或玻璃与彩色胶片的剥离强度实验值，180°实验不应小于60N/cm，90度实验不应小于5Mpa；
4 同一片组件在不同区域内，彩色玻璃或彩色胶片在380nm~1100nm波段的透光率偏差应小于3%；
5 彩色玻璃或彩色胶片在耐紫外辐照、耐热循环、耐湿热、耐湿冻测试前后对比，透光率衰减均不超过1%。
【条文说明】
5.3.3 如玻璃厂家无法提供彩釉玻璃许用强度值，可参考《轻质物理强化玻璃》GB_T 34328-2017第5.4条的规定，非釉面（镀膜或非镀膜）弯曲强度≥120Mpa，而釉面弯曲强度≥75Mpa，釉面的强度折损率为75/120=62.5%。
180°实验参考《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挠性材料对刚性材料》GB/T 2790，90度实验参考《夹层玻璃用离子性中间层》JC/T 2763-2023_附录C，且试件应层压上电池片。
玻璃强度:彩色光伏组件若采用彩釉玻璃(大于或等于1.3mm且小于3mm的轻质物理强化玻璃)，应提供彩釉玻璃许用强度值，并用该值进行计算，可参考《轻质物理强化玻璃》GB/T 34328-2017第5.4条弯曲强度，非釉面（镀膜或非镀膜）弯曲强度≥120Mpa，而釉面弯曲强度≥75Mpa，厚度大于3mm的彩釉玻璃,厂家需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粘结强度:胶片的粘结强度，需提供检测报告，以验证与普通建筑玻璃的设计参数。彩色组件应提供彩色玻璃与胶片或玻璃与彩色胶片的剥离强度实验值，180°实验不应小于0.06KN/m，90度实验界面拉伸黏结强度平均值不应小于6Mpa。180°实验参考《胶粘剂 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挠性材料对刚性材料》GB/T 2790，90°实验参考《夹层玻璃用离子性中间层》JC/T 2763-2023的附录C，且试件应层压上电池片。
色彩均匀性:满足《建筑用光伏构件通用技术要求》JG/T 492-2016表4光伏构件的色彩均匀性要求；
透光率:彩色玻璃或彩色胶片在耐紫外辐照、耐热循环、耐湿热、耐湿冻测试前后对比，透光率衰减不超过1%。
耐候性:置于面板玻璃外侧的彩釉面应满足《釉面钢化及釉面半钢化玻璃》JC/T 1006的相关耐候性规定;置于面板玻璃内侧的彩釉面应在夹胶封装以后满足《釉面钢化及釉面半钢化玻璃》JC/T 1006的耐紫外辐射性、耐热冲击性要求。
[bookmark: _Toc65528725][bookmark: _Toc65535140]5.3.4 光伏构件面板玻璃应选用超白钢化玻璃，其余层普通钢化玻璃宜经过均质化处理，各层玻璃应满足《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65528726][bookmark: _Toc65535141][bookmark: _Toc65528727][bookmark: _Toc65535142]5.3.5 夹层光伏构件的胶片层应满足强度和耐候要求，厚度选择应符合建筑安全和耐候要求。EVA、POE、EPE胶片设计克重不应低于430g/m2；PVB、SGP单边厚度选用准则应符合表5.3.5规定。
表5.3.5  PVB、SGP单边厚度选用准则
	钢化玻璃厚度（mm）
	PVB胶膜厚度（mm）

	
	短边≤800 mm
	800 mm＜短边≤1500 mm
	短边＞1500 mm

	≤6
	0.76
	1.14
	1.52

	8~12
	1.14
	1.52
	1.52

	≥15 
	1.52
	2.88
	2.88


注：钢化玻璃厚度的选取以夹层光伏构件中较厚钢化玻璃片的厚度为准。
[bookmark: _Toc65535143][bookmark: _Toc65528728]5.3.6 夹层光伏构件的各层玻璃如作为结构受力构件参与结构计算时，各层单片玻璃厚度差不宜大于3mm。
【条文说明】
5.3.6 无论是两层还是三层的夹胶光伏构件，各层玻璃如共同受力参与结构计算，厚度相差过大，则两片玻璃受力不均匀，容易产生破裂。但是如果某一层玻璃不参与受力计算，如6T+0.76PVB+2T钢化夹胶玻璃，所有荷载均由6mm钢化玻璃承担，2mm钢化玻璃仅视为一层保护膜不参与结构计算，则可以不考虑“厚度差3mm”的要求，又如：8T+1.14PVB+3.2（碲化镉）+1.14PVB+8T钢化夹胶玻璃，中间的3.2mm玻璃为薄膜电池的芯片，不钢化，不参与受力，同样为设计合理的光伏构件。但，因为3.2mm浮法玻璃的边缘强度太低，在做需要拼接的大尺寸光伏构件设计时，应注意，不要将浮法玻璃的拼缝位置设计在整片光伏构件的中部，结构变形最大处。
[bookmark: _Toc65535144][bookmark: _Toc65528729]5.3.7 单玻封装光伏构件的玻璃厚度不宜小于5mm，带有背板持力层的光伏构件的面板玻璃厚度不宜小于3.2mm。
【条文说明】
5.3.7 单玻封装光伏构件的结构构成通常为玻璃+EVA+PV+EVA+光伏背膜，由于多了两层胶片，使得该结构的抗冲击性能（软物冲击和硬物冲击）增加，满足安全玻璃的要求，而该类构件必须采用有边框的设计，这就避免了裸边玻璃在运输安装过程中小于6mm情况下容易破损的问题。因此，单层玻璃夹胶光伏构件的最小玻璃厚度定为5mm。还有一种结构为单玻光伏组件加建材背板的结构，主要持力层为背板材料，面板仅为电池的保护层，因此3.2mm钢化玻璃满足《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的相关要求，可以使用。
5.3.8 带边框的光伏构件应考虑接地措施。
5.3.9 光伏方阵的数量应根据总装机容量及光伏组件串的容量确定。
5.3.10 大板块薄膜光伏构件在进行薄膜电池芯片拼接设计时，拼接缝根据产品模数调整，不应将十字拼接缝设置于整块组件的中间部位。
5.3.11 隐框幕墙以及裸边场景下所采用的N型晶硅光伏构件应进行有效的封边密封处理，避免水汽、离子介质侵入导致封装失效及电气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27946][bookmark: _Toc6233][bookmark: _Toc27999][bookmark: _Toc7112][bookmark: _Toc9688][bookmark: _Toc32620][bookmark: _Toc6114][bookmark: _Toc20622][bookmark: _Toc22325][bookmark: _Toc131][bookmark: _Toc16868][bookmark: _Toc2631][bookmark: _Toc1140][bookmark: _Toc25469]5.4构造要求
5.4.1 光伏组件的安装不应影响所在部位的雨水排放。
【条文说明】
5.4.1 光伏组件不应影响安装部位建筑雨水系统设计。不应造成局部积水、防水层破坏、渗漏等情况。 
5.4.2 光伏组件宜采用易于维修、更换的安装方式。
5.4.3 当光伏组件平行于安装部位时，其与安装部位的间距应符合安装和通风散热的要求。
【条文说明】
5.4.3 安装光伏组件时，应采取必要的通风降温措施以抑制其表面温度升高。一般情况下，组件与安装面层之间设置50mm以上的空隙。组件之间也留有空隙，会有效控制组件背面的温度升高。 
5.4.4 屋面防水层上安装光伏组件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水措施。光伏组件的管线穿过屋面处应预埋防水套管，应做防水密封处理。建筑屋面安装光伏发电系统不应影响屋面防水的周期性更新和维护。
【条文说明】
5.4.4 在屋面防水层上安装光伏组件时，其与周围屋面材料连接部位应做好建筑构造处理，应符合屋面整体的保温、防水等围护结构功能要求。如光伏组件支座与结构层相连时，防水层应包到支座和金属埋件的上部，形成较高的泛水，地脚螺栓周围缝隙容易渗水，应做密封处理；支架基座部位应做附加防水层。附加层宜空铺，空铺宽度不应小于200mm。建筑屋面防水材料的使用寿命较短，需周期性更新和维护，所以在进行光伏组件安装时应考虑为防水材料的更新维护创造条件。  
5.4.5 平屋面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伏方阵应设置方便人工清洗、维护的设施与通道，宽度不应小于400mm；
2在平屋面防水层上安装光伏组件时，其支架基座下部应增设附加防水层；
3光伏组件周围屋面、检修通道、屋面出入口和光伏方阵之间的人行通道上部宜铺设保护层；
[bookmark: _Toc1517][bookmark: _Toc25002][bookmark: _Toc30011][bookmark: _Toc4639][bookmark: _Toc9664]4 光伏组件的最低点距屋顶之间的距离应满足通风散热的间隙要求，绿化屋顶的光伏组件的最低点应高于其附近绿化植被的最大高度。
【条文说明】
5.4.5 平屋面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设置扫雪通道及人员安全保障设施。屋面光伏方阵之间应预留不小于400mm的检修通道。
2 光伏组件支座与结构层相连时，防水层应包到支座和金属埋件的上部，形成较高的泛水。 地脚螺栓周围缝隙容易渗水，应做密封处理。
3 需要经常维修的光伏组件周围屋面、检修通道、屋面出入口以及人行通道上面应设置刚性保护层对防水层进行保护，一般可铺设水泥砖。 
5.4.6 坡屋面上安装光伏组件和光伏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伏组件应采用顺坡架空或顺坡镶嵌的安装方式，水平面上的投影不应超出建筑物立面或者屋面边缘范围；
2 宜设置便于人员检修的相关设施或选用满足上人强度要求的光伏组件； 
3光伏瓦宜与屋顶普通瓦模数相匹配，不应影响屋面正常的排水功能。
【条文说明】
5.4.6 本条对光伏组件布置在建筑坡屋面上时的要求作出规定。
1 安装在坡屋面上的光伏组件宜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选择顺坡镶嵌设置或顺坡架空设置方式。应尽量避免超出建筑物立面或者屋面边缘范围，影响周围建筑与自身的美观；
2 考虑光伏组件的日常检修需求，宜根据屋面实际情况，设置适宜的便于上人检修的相关设施。在坡面不具备预留检修通道的条件时，宜选用满足上人强度要求的光伏组件，以应对组件可能出现的踩踏维修需求；
3 光伏瓦应重点考虑整体屋面的通风散热问题，光伏瓦自身以及顺水条、挂瓦条、连接件的结构强度和变形问题，光伏瓦的单块可更换问题，边框接地措施。
5.4.7 阳台或平台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安装在阳台或平台栏板上的光伏组件支架应与栏板主体结构上的预埋件牢固连接；
2 构成阳台或平台栏板的光伏组件，应符合刚度、强度防护功能和电气安全要求，其高度应符合护栏高度的要求。
【条文说明】
5.4.7 阳台或平台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对不具有阳台栏板功能，通过其他连接方式安装在阳台栏板上的光伏组件，其支架应与阳台栏板上的预埋件牢固连接，通过计算确定预埋件的尺寸与预埋深度，防止坠落事件的发生；
2 作为阳台栏板的光伏组件，应符合建筑阳台栏板强度及高度的要求。阳台栏板高度应随建筑高度而增高，如低层、多层住宅的阳台栏板净高不应低1.05m，中、高层，高层住宅的阳台栏板不应低于1.10m，这是根据人体重心和心理因素而定的。
5.4.8 墙面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伏组件与墙面的连接不应影响墙体的保温构造和节能效果；
2 对设置在墙面的光伏组件的引线穿过墙面处，应预埋防水套管；穿墙管线不宜设在结构柱处；
3 光伏组件镶嵌在墙面时，宜与墙面装饰材料、色彩、风格等协调处理。
【条文说明】
5.4.8 墙面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光伏组件安装具有外保温构造的墙体上时，其与墙面连接部位易产生冷桥，应做特殊断桥或保温构造处理；
2 预埋防水套管可防止水渗入墙体构造层；管线穿越结构柱会影响结构性能. 因此穿墙管线不宜设在结构柱内；
3 光伏组件镶嵌在墙面时，应由建筑设计专业结合建筑立面进行统筹设计。
5.4.9 建筑幕墙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伏组件的尺寸应符合幕墙设计模数与幕墙协调统一；
2 光伏幕墙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的有关规定；
3 由光伏幕墙构成的雨篷、檐口和采光顶，应符合建筑相应部位的刚度、强度、排水功能及防止空中坠物的安全性能规定；
4 光伏组件之间的缝宽应满足幕墙温度变形和主体结构位移的要求，应在嵌缝材料受力和变形承受范围之内。
【条文说明】
5.4.9 幕墙上安装光伏组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安装在幕墙上的光伏组件尺寸应符合所安装幕墙板材的模数，既有利于安装，又与建筑幕墙在视觉上融为一体；
2 光伏幕墙的性能应与所安装普通幕墙具备同等的强度，以及具有同等保温、隔热、防水等性能，保证幕墙的整体性能；
3 使用 PVB夹胶层的光伏构件可以符合建筑上使用安全玻璃的要求；用POE层压的光伏构件需要采用特殊的结构。防止玻璃自爆后因POE强度不够而引发事故。
5.4.10 光伏采光顶、透光光伏幕墙、光伏窗应采取隐藏线缆和线缆散热的措施，应方便线路检修。
5.4.11 光伏组件不宜设置为可开启窗扇。
【条文说明】
5.4.11 为了符合开启部位的设计要求，作为开启扇的光伏组件不宜并入光伏发电系统。若需并入，应考虑开启处线缆的耐久性、统一的开闭和开启角度以及合理的并串联设计。 
5.4.12 采用螺栓连接的光伏组件，应采取防松、防滑措施。采用挂接或插接的光伏组件，应采取防脱、防滑措施。
【条文说明】
5.4.12 光伏组件采用螺栓连接时应加放松垫片并拧紧固定牢固。 
5.4.13 设置于建筑物内部的光伏发电系统管线应与建筑物其它管线综合设计、统筹安排，便于安装、检修、维护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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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建筑光伏系统的结构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方案设计，包括结构选型、构件设计；
2 作用及作用效应分析；
3 结构的极限状态设计；
4 结构及构件的构造、连接措施；
5 耐久性的要求；
6 结构的稳定性计算；
7 符合特殊要求结构的专门性能设计。
【条文说明】
6.1.1 结构方案设计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建筑光伏系统自身的安全性，还关系到建筑主体的结构安全还需要兼顾建筑光伏系统与主体建筑的协调美观和整体的经济性，因此要予以重视。
6.1.2 建筑光伏系统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的结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小于25年，按25年确定时，其结构重要性系数可取0.9；
2 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的支撑结构，其结构设计工作年限不应小于其替代的建筑构件的设计工作年限。
6.1.3 光伏采光顶结构构件的结构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J 255的有关规定。
6.1.4 光伏幕墙构件的结构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的有关规定。
6.1.5 建筑用光伏组件或光伏构件应包括光伏发电组件强度及刚度校核、支撑构件的强度及刚度校核、光伏发电组件与支撑构件的连接计算、支撑构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计算。
[bookmark: _Toc65535136][bookmark: _Toc65528721]6.1.6 金属板封装的光伏构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中板材选型和结构计算的要求。
6.1.7 人造板封装的光伏构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人造板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336中板材选型和结构计算的要求。
6.1.8 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所选用的光伏组件应满足《建筑用光伏构件通用技术要求》JG/T 492的相关结构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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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建筑光伏系统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非抗震设计时，应考虑系统自重、风荷载、雪荷载和检修荷载作用效应组合；
2 抗震设计时，应考虑系统自重、风荷载、雪荷载、检修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组合；
3 作用效应组合应按照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6.2.2 玻璃的强度设计值及其他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和国家标准《轻质物理强化玻璃》GB/T 34328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6.2.2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并未规定3.2mm以下的玻璃许用应力，而标准组件常用的玻璃为2mm和1.6mm，对于3.2mm以下的轻质玻璃许用应力，中部强度可参考GB_T 34328-2017 《轻质物理强化玻璃》5.4条并考虑1.785的安全系数确定，边缘强度和端面强度需另外考虑折减系数0.8和0.7。
6.2.3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及其他物理力学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和《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的规定采用。
6.2.4 铝合金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及其他物理力学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和《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GB/T 6892的规定采用。
6.2.5 配重式支架结构附加屋面光伏系统的支撑系统应计算其整体抗滑移、抗倾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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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的风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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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风荷载标准值（kN/m2)

——阵风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采用；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现行广东省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的规定采用；

——风荷载体型系数，应按本标准第6.3.2条的规定采用；

——基本风压（kN/m2），应按现行广东省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的规定采用，对于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风压重现期与主体结构构件一致；对于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风压重现期可取25年。
6.3.2 风荷载体型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6.3.2）

式中：——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按现行广东省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计算围护结构构件及其连接件的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

——调整系数，对于建筑集成式光伏发电系统，调整系数取值为1，对于建筑附加式屋面光伏系统构造，可以根据形式确定调整系数如下：
1 对于平屋面上设置带倾角的附加式屋面光伏系统，调整系数应分区域取值（图6.3.2-1和图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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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1 无女儿墙平屋面
B-建筑迎风宽度
注：E应取2H和B中较小值，H为屋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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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2 带1.5m高女儿墙平屋面
B-建筑迎风宽度
注：E应取2H和B中较小值。
2 对于单坡屋面上设置平行于屋面坡度的附加式屋面光伏系统，调整系数应分区域取值（图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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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3 单坡屋面
H-屋顶高度；B-建筑迎风宽度
注：E应取2H和B中较小值。
3 对于双坡屋面上设置平行于屋面坡度的附加式屋面光伏系统，调整系数应分区域取值（图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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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4 双坡屋面
H-屋顶高度；B-建筑迎风宽度
注：E应取2H和B中较小值。
6.3.3 对于体型复杂、周边干扰效应明显或风敏感的大型光伏系统工程，宜进行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
【条文说明】
6.3.3 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的抗风性能不仅关系到发电效率等经济指标，还涉及到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强风易发多发地区，需要予以重视。本条给出有必要采用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的条件说明：
1 现行规范给出的风荷载体型系数等主要适用于体型较为规则的结构，难以涵盖复杂体型结构。
2 当周边建筑距离目标建筑较近时，存在明显干扰效应，会增大局部风压。
3 风敏感结构主要指刚度较柔的结构，如加装在大跨度屋盖上的光伏系统工程等。
4 大型光伏系统工程主要指光伏系统安装容量大于30MWp的工程，此类工程抗风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问题较大。
当光伏系统工程满足上述条件时，有必要通过风洞试验确定其风荷载来保障抗风性能。
6.3.4 建筑光伏发电系统的施工检修荷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施工检修集中荷载标准值应按实际荷载取用且不应小于1kN并应在最不利位置处进行验算；
2 进行支架构件承载力验算时，荷载组合应取永久荷载和施工检修荷载，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取1.3，施工或检修荷载的分项系数取1.5；
3 进行支架构件位移验算时，荷载组合应取永久荷载和施工检修荷载，分项系数均应取1.0。
6.3.5 作用于建筑光伏发电系统上的雪荷载标准值，应按现行广东省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DBJ/T 15-101的规定采用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对于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雪荷载重现期应与主体结构构件一致；
2 对于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雪荷载重现期可取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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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光伏构件挠度计算宜按照有限元方法进行，也可按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进行计算。
6.4.2 光伏构件的挠度应符合建筑构件及光伏组件功能的规定。
6.4.3 带边框的光伏构件其边框挠度不应大于其计算跨度的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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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荷载标准值作用下产生的挠度应符合表6.5.1的规定。
表6.5.1荷载标准值作用下产生的挠度
	铝合金结构
	1/180

	钢结构
	1/200

	木结构
	L≤3.3m
	1/200

	
	L＞3.3m
	1/250


6.5.2 在风荷载标准值作用下，面板支架的顶点水平位移不宜大于其高度的1/150。
[bookmark: _Toc20876][bookmark: _Toc23557][bookmark: _Toc13854][bookmark: _Toc11730][bookmark: _Toc8544][bookmark: _Toc2956][bookmark: _Toc7476][bookmark: _Toc13556][bookmark: _Toc28626][bookmark: _Toc18501][bookmark: _Toc573][bookmark: _Toc6255][bookmark: _Toc12622][bookmark: _Toc10921]6.6连接结构设计
6.6.1 支撑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能承受光伏屋面结构传来的应力，应能有效传递至主体结构。
6.6.2 在金属屋面和瓦屋面上安装建筑光伏系统，支撑系统所承受的荷载应通过连接件传递至屋面檩条。
6.6.3 建筑光伏方阵的支撑系统与主体混凝土结构宜通过预埋件连接。预埋件的计算宜采用有限元的方法进行，也可按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计算。
6.6.4 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的预埋件设计工作年限应与主体结构相同。
6.6.5 当光伏方阵的支撑系统与主体混凝土结构采用后加锚栓连接时，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规定之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栓连接应进行承载力现场试验和极限拉拔试验；
2 每个连接点锚栓不应少于2个，锚栓直径不应小于10mm；
3 碳素钢锚栓应进行防腐蚀处理；
4 在地震设防区应使用抗震型锚栓。
[bookmark: _Toc32236]6.6.6 连接光伏组件与支撑系统的紧固件应满足抗风及耐久性要求。

[bookmark: _Toc6863][bookmark: _Toc13588][bookmark: _Toc22099][bookmark: _Toc6780][bookmark: _Toc19807][bookmark: _Toc25168][bookmark: _Toc29345][bookmark: _Toc11343][bookmark: _Toc28215][bookmark: _Toc29771][bookmark: _Toc3910][bookmark: _Toc17367][bookmark: _Toc1132][bookmark: _Toc4749]7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
[bookmark: _Toc19577][bookmark: _Toc21766][bookmark: _Toc14624][bookmark: _Toc12995][bookmark: _Toc26122][bookmark: _Toc12331][bookmark: _Toc30528][bookmark: _Toc16705][bookmark: _Toc29930][bookmark: _Toc23444][bookmark: _Toc23645][bookmark: _Toc20018]7.1一般规定
7.1.1 光伏系统应结合建筑条件，综合发电量、系统效率、并网条件、用电负荷、安全和运行维护等要求进行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7.1.2 用户侧并网的建筑光伏发电系统与并入公共电网的建筑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入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7.1.3 光伏发电系统的选型应根据当地电网条件、负荷性质和系统运行方式等因素确定。
【条文说明】
7.1.3 光伏发电系统的选型宜按表7-1进行选择
表7-1 系统选型
	系统类型
	电流类型
	有无储能装置
	适用范围

	并网光伏系统
	交流系统
	有
	用于一、二类负荷供电

	
	
	无
	用于三类负荷供电

	独立光伏系统
	直流系统
	有
	偏远无电网地区，电力负荷为直流设备且供电连续性要求较高

	
	
	无
	偏远无电网地区，电力负荷为直流设备且供电无连续性要求

	
	交流系统
	有
	偏远无电网地区，电力负荷为交流设备且供电连续性要求较高

	
	
	无
	偏远无电网地区，电力负荷为交流设备且供电无连续性要求


7.1.4 建筑光伏系统的并网应当符合《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GB/T 29319和《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4的规定，其接入设计应当符合《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GB/T 50865和《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设计规范》GB/T 50866的规定。
7.1.5 建筑光伏系统中逆变器、汇流箱、变压器、配电柜、无功补偿装置等应满足的使用环境条件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7.1.6 光伏系统中的所有设备和部件，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主要设备应有国家相关认证机构的产品认证。
[bookmark: _Toc9830][bookmark: _Toc12040][bookmark: _Toc7966][bookmark: _Toc17966][bookmark: _Toc10413][bookmark: _Toc17053][bookmark: _Toc32308][bookmark: _Toc7252][bookmark: _Toc17128][bookmark: _Toc29835][bookmark: _Toc6948][bookmark: _Toc24383]7.2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要求
7.2.1 建筑光伏发电一次系统的设备配置、母线电压设定、接线方式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7.2.2 建筑光伏发电二次系统的继电保护功能、监控系统功能、并网自动化系统功能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7.2.3 建筑光伏发电自用电系统的电压等级、接地方式、工作电源引接方式、供电电源配置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7.2.4 建筑光伏发电直流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光伏发电系统直流侧宜配置直流故障电弧检测和保护功能；
2 直流线路耐压等级应高于光伏方阵电压的1.25倍；
3 额定载流量应高于短路保护电器整定值，短路保护电器整定值应高于光伏方阵的标称短路电流的1.25倍；
4 满发状态下，直流线路电压损失应控制在3%以内。
7.2.5 建筑光伏系统配置的储能涉及到超级电容储能等其他储能类型，其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超级电容器 第1部分：总则》GB/T 34870.1的有关规定；压缩空气储能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储能用压缩空气储能系统技术要求》GB/T 43687的有关规定等。
7.2.6 建筑光伏发电储能系统的容量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27900][bookmark: _Toc15963][bookmark: _Toc22981][bookmark: _Toc26815][bookmark: _Toc8042][bookmark: _Toc18380][bookmark: _Toc30169][bookmark: _Toc27810][bookmark: _Toc4180][bookmark: _Toc4384][bookmark: _Toc23031][bookmark: _Toc11258]7.3光伏发电系统电气设计
7.3.1 建筑光伏方阵电气系统设计，包括直流系统电压等级、逆变器接入组串或子方阵数量、方阵内线缆和组间线缆敷设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太阳能光伏（PV）电源系统》GB/T 16895.32、地方标准《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要求》DB11/T 2037的有关规定。
7.3.2 建筑光伏方阵中同一组串中各光伏组件的电性能参数宜保持一致，同一组串光伏组件的短路电流和最大工作点电流的离散性应小于±5%，并联的各组串间总开路电压和最大功率点电压的离散性应小于±5%，宜根据光伏组件表面太阳总辐射量的仿真结果，进行电气组串设计。
7.3.3 建筑光伏方阵应根据控制设备的额定直流电压、最大功率跟踪控制范围、环境温度、光伏组件的最大输出工作电压及其温度系数，确定光伏组件的串联数。光伏组件串的串联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7.3.3-1）

	
	

	（7.3.3-2）


式中：

——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温度系数；

——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温度系数；


——光伏组件的串联数（取整）；


——光伏组件工作条件下的极限低温（）；


——光伏组件工作条件下的极限高温（）；

——逆变器允许的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

——逆变器MPPT电压最大值（V）；

——逆变器MPPT电压最小值（V）；

——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V）；

——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V）。
7.3.4 建筑光伏组件串的并联数应根据总装机容量及光伏组件串的容量确定。光伏组件并联数可按下式计算：
	
	

	（7.3.4）


式中：

——光伏组件并联个数；

——系统输出总功率（Wp）；

——单个组件最大输出功率（Wp）；

——组件串联个数。
7.3.5 建筑光伏发电系统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的选型、结构与布置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9868][bookmark: _Toc20501][bookmark: _Toc4808][bookmark: _Toc10020][bookmark: _Toc12764][bookmark: _Toc24955][bookmark: _Toc12206][bookmark: _Toc14311][bookmark: _Toc6751][bookmark: _Toc11112][bookmark: _Toc15214][bookmark: _Toc8238]7.4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估算
7.4.1 光伏系统分单元发电量估算应根据站址所在地的太阳能资源情况并考虑光伏系统设计、光伏方阵布置和环境条件等各种因素后确定。具体可按下式计算：
	
	

	（7.4.1）


式中：

——第i个光伏系统分单元上网发电量，i单元为辐射量相同区域（kW·h）；

——光伏组件表面太阳总辐射量，应考虑直射辐射和散射辐射（kW·h/m2）；

——标准条件的辐照度（常数=1 kW·h/m2）；

——光伏组件安装总容量（kWp）；


——综合效率系数（）；

——光伏组件工作温度修正系数（若组件通风散热良好，组件背后空间与外部空气可顺畅流通，宜取0.95，否则宜取0.88-0.9）；

——逆变器输入功率损失修正系数（包括限功率损失和未启动功率损失，若该时段逆变器没有功率限制,宜取0.99）；

——逆变器输入功率对应的转化效率（在未确定逆变器类型、型号和厂家之前，宜取0.98，确定之后宜取相应的逆变器产品参数）；

——光伏组件类型修正系数（PERC和Topcon晶体硅组件以及碲化镉组件，宜取1.0，其余类型电池需根据厂家提供的实验依据进行确认，若无法提供宜取1.0）；

——光伏发电系统可用率（若仅计算首年发电量时，宜取1）；

——组串适配损失系数（若同一组串的组件性能参数和组件表面辐射量一致时，宜取0.99，不一致时宜取0.95，或按照最小功率和辐射量数据进行折减计算）；

——集电线路及升压变压器损耗系数（集电线路损耗宜根据线损和路由长度进行计算，或按照0.98进行取值；接线头、升压变压器等设备损耗在未确定设备类型、型号和厂家之前，低压宜取0.97，中、高压宜取0.95-0.96，确定之后宜取相应的设备产品参数；

——光伏组件表面污染修正系数（首年运行时宜取0.98，若运行期间实施每季度一次清洗则维持0.98，若无固定清洗计划或运维缺失则建议取值范围为0.90~0.95，并需根据实际污染情况和环境条件动态调整）。
【条文说明】
7.4.1 光伏系统分单元发电量估算式参数详细说明如下：

——在建筑表面安装光伏时，光伏组件表面太阳总辐射量会受建筑形体和环境限制，如建筑凹凸造型、装饰线、遮阳板等局部遮挡、周边建筑遮挡、首层树影遮挡等问题，且BIPV组件表面辐射量需综合考虑直射辐射和散射辐射，难以通过简单公式计算，需借助仿真软件进行辐射量计算和阴影分析，其分析结果应涵盖光伏方阵倾角、方位角影响、整体及局部阴影遮挡影响以及光照利用率；建议开展逐时、逐日、逐月分析以确保光伏发电系统的发电效率和安全性能。

[bookmark: _GoBack]——光伏组件工作温度修正系数的取值可参考“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太阳能综合利用新技术——"高效节能型太阳能光伏屋顶和幕墙系统技术研究"》（课题编号：2012BAA10B02）的研究成果，该研究表明开敞式光伏幕墙较封闭式平均效率提升5.65%，开敞式光伏屋面较封闭式平均效率提升6.94%，但需注意该研究基于特定场景和工况，其给出的参考值（0.88~0.9）仅适用于未进行热工分析的情况，实际工程中应根据具体环境参数和系统设计开展典型日热工分析，确保全年最不利工况下组件工作温度低于85℃，从而实现科学合理的系统设计。

——逆变器功率损失修正系数包括限功率损失（与容配比及辐照强度相关，当设计容配比小于地方经验值表明逆变器选型偏大时全年无功率限制问题可取1.0，若容配比偏大且存在辐射量偏高时段则可能出现功率限制宜取0.98-0.99）和未启动功率损失（指早晚弱光条件下组串已发电但电压未达启动值造成的发电量损失，在无具体分析条件下宜取0.99）；其中，广东省地方经验值的建议取值如下：设计容配比在光伏组件的最佳倾角布置条件下取值不超1.25，水平布置条件下取值不超1.35，立面布置条件下取值不超1.5。

——光伏组件类型修正系数应根据《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50797-2012的有关规定，基于组件类型和厂家参数确定，其中晶体硅电池一般宜取1.0；参照《建筑碲化镉薄膜光伏系统技术规程》 T/CECS征求意见稿，碲化镉电池一般宜取1.0。

——光伏发电系统可用率应综合考虑故障小时数和检修时数，在正常情况下首年基本不受影响，其数值与设备稳定性和运维水平密切相关，对于运行良好且运维科学的项目宜取0.99；故障较多或检修不及时的项目宜取0.9，或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组串适配损失系数是指在光伏系统设计中，为确保同一组串的光伏组件出力一致，需对串联组件进行辐射量计算和阴影分析，当组件的输出电流等性能参数及全年光伏组件表面太阳总辐射量一致时可避免短板效应，但由于实际运行中组件的电流参数难以完全一致且组串并联时电压存在差异，即使设计参数相同，该系数仍建议取0.99；若无法满足上述条件，则应按同一组串中最小输出电流与最大输出电流之比以及最小组件表面太阳总辐射量与最大组件表面太阳总辐射量之比进行折减计算。

——集电线路及升压变压器损耗系数包括光伏方阵至逆变器的直流电缆损耗、逆变器至计量点的交流电缆损耗以及升压变压器损耗。

——光伏组件表面污染修正系数反映了因灰尘或污垢遮挡导致的发电效率降低程度，其取值取决于环境清洁状况及组件清洗维护方案。
7.4.2 对于带防逆流的建筑光伏系统，应预测自用电量及比例，被防逆流装置关断的电量不应计入。
7.4.3 对于带储能的建筑光伏系统，储能装置充放电效率损失，不计入光伏发电量的估算中。
7.4.4 采用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的光伏系统在发电量估算时，应同时按照组件背面的光电转换特性计算光伏组件背面所受到辐照量。
7.4.5 建筑光伏系统理论发电量的估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7.4.5 建筑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应按不同的系统类型、组件类型、方阵布置及设备的配置进行计算，宜以每个并网点为单元，分单元计算发电量，总的发电量应按下式计算：

                                                        （1）
式中：

——光伏系统的总发电量（kWh）；

——第i单元上网发电量（kWh）。
[bookmark: _Toc14604][bookmark: _Toc9951][bookmark: _Toc23323][bookmark: _Toc27544][bookmark: _Toc16887][bookmark: _Toc11611][bookmark: _Toc5638][bookmark: _Toc10988][bookmark: _Toc2240][bookmark: _Toc19034][bookmark: _Toc17375][bookmark: _Toc30373]7.5防雷与接地
7.5.1 建筑光伏系统应采取防雷措施，以防止或减少雷电造成的危害，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所采取设施不应遮挡光伏组件。
7.5.2 新建建筑光伏系统的防雷等级应与建筑本身的防雷等级一致。建筑物屋面光伏方阵接闪器应与建筑物防雷系统进行综合设计。太阳能光伏系统防雷接地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等相关标准有关规定。
7.5.3 既有建筑改造光伏系统时，改造后建筑防雷等级应不低于原建筑建成时的防雷等级。
7.5.4 屋面工程的防雷设计、建筑光伏系统采用的接闪器、引下线及接地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光伏发电站防雷技术要求》GB/T 32512、《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T 36963、《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及其他标准的相关规定，应根据建筑防雷等级要求、现场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进行选择。
7.5.5 等电位及防雷接地应可靠连接并有效贯通，连接点间的连接电阻不应高于0.1Ω。
【条文说明】
7.5.5 连接点包括：
1 组件边框间和（或）与下部支撑结构间的等电位连接及其与接地主干网间的连接。
2 逆变器、汇流箱及其他布置于建筑屋面或墙体的电气设备与接地主干网间的连接。
3 光伏建筑一体化防雷体系与建筑主体结构防雷体系间的连接。
7.5.6 建筑光伏系统防雷装置利用钢筋混凝土屋面、梁、柱、基础内的钢筋作为引下线和接地装置时，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GB/T 50064和《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等有关规定。
7.5.7 建筑光伏发电系统电气装置、设施的金属部件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接地。光伏阵列接地装置应连续、可靠，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接地应为共用接地系统，其电阻值应与建筑物主体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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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建筑光伏系统接入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接入配电网设计规范》GB/T 50865和《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设计规范》GB/T 50866的有关规定。
8.1.2 建筑光伏系统应满足本地区并网要求，各并网点电压等级宜根据装机容量按表8.1.2选取。最终并网电压等级应根据电网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选论证确定。当高低两级电压均具备接入条件时，宜采用低电压等级接入。
表8.1.2 光伏系统并网电压等级
	序号
	容量（kW）
	电压等级

	1
	S≤8
	220V/单相

	2
	8<S≤500
	380V/三相

	3
	500<S≤6000
	10kV/三相

	4
	S>6000
	35kV及以上/三相


8.1.3 光伏系统接入电网的方式应根据光伏系统的容量及电网承载运行具体情况，在接入系统设计中通过经济比较后确定，接入方式可参考表8.1.3进行设计，建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为优先推荐的模式，具体实施需与供电部门协商。
表8.1.3 光伏系统接入电网方式
	序号
	并网方式
	用电方式
	适用范围

	1
	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
	可选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380伏的分布式光伏

	2
	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
	可选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
	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3
	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
	可选择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为10千伏（20千伏）及以下、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4
	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
	全部自发自用
	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为35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20兆瓦或公共连接点电压等级为110千伏（66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50兆瓦的分布式光伏。

	5
	集中并网方式
	光伏电站所发电量，全部
	应用于大型屋顶电站，建筑负荷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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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8.1.3
	序号
	并网方式
	用电方式
	适用范围

	
	
	上网，以并网电价形式计量
	定、不能完全消纳且离变电所较近的场所。


[bookmark: _Toc16451][bookmark: _Toc17167][bookmark: _Toc4314][bookmark: _Toc28526][bookmark: _Toc2699]8.1.4 建筑光伏系统并网电压等级为10千伏及以下的建设、生产和运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GB/T 29319 的有关规定。并网电压等级为10千伏以上的建设、生产和运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4 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5077][bookmark: _Toc12718][bookmark: _Toc29918][bookmark: _Toc8721][bookmark: _Toc12648][bookmark: _Toc28377]8.2系统运行
[bookmark: _Toc22302][bookmark: _Toc16241]8.2.1 建筑光伏系统并网运行技术规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和《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GB/T 19939的有关规定。
8.2.2 建筑光伏系统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宜采用自发自用离网运行模式：
1 电力需求较高且用电模式与光伏发电模式相匹配的建筑，如大型商业中心、工业设施等；
2 建筑在白天有较高的电力需求（如办公楼、商场等），此时光伏发电可在高峰期直接供电；
3 建筑具备智能用电管理系统，能够在光伏发电量高时优先调动建筑内部大功率设备（如空调、热水器等）运行；
4 建筑配备高效储能系统，能够在光伏发电高峰期储存多余电能，以满足夜间或阴雨天气的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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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中、大型建筑光伏系统的系统架构、智能运行、智能检修维护、物资管理、市场营销管理、安全管理的技术要求宜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光伏发电站 第1部分：总则》GB/T 44228.1的有关规定。
8.3.2 建筑光伏发电的监控计量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DL/T 5137和《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的有关规定。
8.3.3 建筑光伏系统宜配置与智能控制终端相兼容的通用数据接口，可接受智能控制终端对光伏系统离并网接入模式的远程切换控制。该终端能对光伏系统工作范围内的环境参数、电气参数、设备工作状态、系统经济性进行实时数据监测与计算，使光伏系统在安全可靠的条件下尽量以经济性最优模式运行。
8.3.4 建筑光伏系统宜配置智能调配系统，该系统能根据监控计量系统的实时数据，自动调整光伏系统发电量和电网供电量的配比，优化电力供应。
8.3.5 建筑光伏系统的运行维护宜采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运维技术，运行方式可采用如：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与光储直柔等先进技术，提升能源管理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条文说明】
8.3.5 智能运行技术可以是：
1 虚拟电厂智能运行技术能通过信息技术整合建筑光伏系统与周边分布式能源资源（如电动汽车、热泵等），实现集中管理与优化调度的系统；
2 光储直柔智能运行技术能将光伏发电与储能系统直接连接，实时调节电力供应与需求的灵活接入方式，确保建筑在用电高峰和低谷时的供电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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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并网建筑光伏系统的安全及保护要求应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光伏系统并网技术要求》GB/T 19939的有关规定。
8.4.2 并网建筑光伏系统应具有自动检测功能及并网切断保护功能并满足以下规定：
1 在公共电网接口处的电压超出表8.4.2规定的范围时，光伏系统应停止向公共电网送电；
表8.4.2 异常电压的响应
	电压（公共电网接口处）
	最大分闸时间

	U <50% UN
	0.10s

	50% UN≤U<85% UN
	2.00s

	85% UN≤U≤110% UN
	保持运行

	110% UN<U<135% UN
	2.00s

	135% UN≤ U
	0.05s


注：最大分闸时间是指异常状态发生到逆变器停止向公共电网送电的时间，UN为额定电压。
2 建筑光伏系统在公共电网接口处频率偏差超出规定限值时，频率保护应在0.2s内动作，将光伏系统与公共电网断开；
3 当公共电网失压时，防孤岛效应保护应在2s内完成，将建筑光伏系统与公共电网断开；
4 建筑光伏系统对公共电网应设置短路保护。当公共电网短路时，逆变器的过电流应不大于额定电流的1.5倍，应在0.1s内将光伏系统与公共电网断开；
5 非逆流并网建筑光伏系统应在公共电网供电变压器次级设置逆流检测装置。当检测到的逆电流超出逆变器额定输出的5%时，逆向功率保护应在0.5s至2s内将光伏系统与公共电网断开。
8.4.3 建筑光伏系统应根据系统接入条件和供电部门要求选择安装电网保护装置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光伏（PV）系统电网接口特性》GB/T 20046和《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B/T 14285的有关规定。
8.4.4 当公用电网电能质量超限时，建筑光伏系统应自动与公用电网解列，在公用电网质量恢复正常后的5min之内，光伏系统不得向电网供电。
8.4.5 建筑光伏发电系统交流侧电气装置过电压保护和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GB/T 50064和《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的有关规定。
8.4.6 建筑光伏系统应具有漏电保护和漏电火灾报警系统的功能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的有关规定。
8.4.7 中、大型建筑光伏监控系统的设计和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远程监控技术规范》GB/T 34932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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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光伏组件清洗宜使用再生水。
【条文说明】
9.1.1 设置中水处理、雨水回用等设施，出水水质满足车辆冲洗标准的场所，优先使用再生水作为清洗水源。
9.1.2 光伏组件排水宜采用有组织排水，设置独立的收集管道，就近排入雨水收集系统。
9.1.3 屋面排水和防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的规定。
9.1.4 光伏系统各组成部分在建筑中的位置应合理确定，满足其所在部位的建筑防水、排水、雨水、隔热及节能、美观等功能要求。
【条文说明】
9.1.4 建筑设计应与光伏系统设计同步进行。建筑设计根据选定的光伏系统类型，确定光伏组件形式、安装面积、尺寸大小、安装位置及方式。了解连接管线走向，考虑辅助能源及辅助设施条件，明确光伏系统各部分的相对关系。然后，合理安排光伏系统各组成部分在建筑中的位置。光伏组件安装在建筑屋面、阳台、墙面或其他部位时，不应造成局部积水、防水层破坏、渗漏和影响建筑保温、隔热及美观等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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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光伏组件不应影响安装部位建筑雨水系统设计，不应造成局部积水、防水层破坏、渗漏等情况。
9.2.2 在建筑屋面上安装光伏的组件，基座形式应利于屋面排水，避免与屋面排水方向垂直的条形基座。
【条文说明】
9.2.2 屋面上安装光伏组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采用自动跟踪型和手动调节型支架可提高系统的发电量。自动跟踪型支架还需配置包括太阳辐射测量设备、计算机控制的步进电机等自动跟踪系统。手动调节型支架经济可靠，适合于以月、季度为周期的调节系统。
2 屋面上设置光伏方阵时，前排光伏组件的阴影不应影响后排光伏组件正常工作。另外，还应注意组件的日斑影响。
3 在建筑屋面上安装光伏组件支架，应选择点式的基座形式，以利于屋面排水。特别要避免与屋面排水方向垂直的条形基座。
4 光伏组件基座与结构层相连时，防水层应包到支座和金属埋件的上部，形成较高的泛水，地脚螺栓周围缝隙容易渗水，应作密封处理。
5 基座部位应做附加防水层。附加层宜空铺，空铺宽度不应小于200mm。为防止卷材防水层收头翘边，避免雨水从开口处渗入防水层下部，应按设计要求做好收头处理。卷材防水层应用压条钉压固定或用密封材料封严。
9.2.3 当暴雨强度超出设计承受程度，发生淤塞或组件接线盒、接线端子浸泡等特殊情况时应有相应的应急处理设施，防止发生事故，保障建筑运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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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承担防水功能的光伏采光顶水密性能设计值不应低于150Pa。宜选择适当的结构单元进行水密性试验。系统设计时，宜考虑淋水试验要求并确定淋水试验的淋水量和淋水方向，参照《建筑幕墙》GB/T 21086中给出的方法进行淋水试验。
9.3.2 封闭式光伏幕墙的水密性设计值不应低于700Pa。宜选择适当的结构单元进行水密性试验并按照《建筑幕墙》GB/T 21086的要求进行淋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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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工程施工前准备工作及条件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施工单位应结合工程自身特点，制定施工安全、职业健康管理方案和应急预案，室外工程应根据需要制定季节性施工措施，施工时严格执行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施工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2 建筑节能工程采用的材料、构件和设备，应在施工进场进行随机抽样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检验。当复验结果不合格时，工程施工中不得使用；
3 电气设备以及钢筋、水泥等材料应存放在干燥、通风场所。在屋顶、楼面的临时堆放应均匀、有序摆放，不得集中放置；
4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电安全规范》GB 50194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JGJ 46的有关规定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5 六级及以上大风、浓雾等恶劣天气应停止露天起重吊装和高处作业。
【条文说明】
10.1.1 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号）文件规定，“重要的试验项目应实行见证取样和检验，以提高试验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十六条“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进行查验，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不得使用。”
为确保建筑节能效果，对建筑节能效果影响较大的材料和设备，需实施进场抽样复验，以验证其质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现场复验是在材料、设备等进场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按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抽样后送至实验室，对部分或全部性能参数进行检验的活动。现场复验应遵循见证取样检验的原则，即由施工单位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的见证下，依照相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样品，随后将样品送至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形成对应的复验报告。
由于抽样复验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费用，故复验数量、频率和参数应控制到最少，主要针对那些直接影响节能效果的材料、设备的部分参数。当复验的结果出现不合格时，则该材料构件和设备不得使用。
抽样方法、数量及复验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执行。
为防止已经验收合格的设备、构件和原材料在仓储过程中发生性能改变，需要根据产品的性质来确定防雨、防潮、防刮、防撞、防锈等措施。
为避免在屋顶、楼面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时的施工荷载超过屋面的承载能力而对屋面造成破坏，本条规定施工所用的各类设备、构件和材料应均匀摆放，避免荷载集中且应根据施工工序，合理有序地安排设备、构件和材料的吊运，避免集中堆放。必要时，在设计阶段应验算屋顶在施工工况下的结构强度。
光伏组件/构件进场前应对光伏组件/构件的功率（IV测试）和隐裂（EL检测）进行抽检，抽检数量为：同一型号抽检比例为3‰，不足1块取整补齐1块。不满足标称功率和EL出厂要求，应进行复测，连续两次不合格，判定为预进场产品不合格。
10.1.2 采用脚手架施工时，宜与主体结构施工用脚手架相结合。当需单独搭设脚手架时，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符合《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等有关标准规定。
【条文说明】
10.1.2 光伏发电系统施工时所需脚手架的搭设方式、脚手架与建筑主体结构之间的间隙，会根据项目设计的不同而有差异，与建筑主体结构施工时所需脚手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此，采用脚手架进行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时，须与土建施工单位协商制定脚手架方案。
[bookmark: _Toc10629]10.1.3 光伏组件的输出电缆不得发生非正常短路。连接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建筑光伏系统，遇有光伏组件破裂的情况应及时设置限制接近的警示牌并由专业人员处置。
[bookmark: _Toc27526]10.1.4 在坡度大于10￮的坡屋面上安装施工时，应设置专用踏脚板。
[bookmark: _Toc14966]10.1.5 连接无断弧功能的开关时，不应在有负荷或能够形成低阻回路的情况下接通或断开。
10.1.6 安装建筑光伏系统的建筑主体结构应完成验收。
【条文说明】
10.1.6 安装建筑光伏系统的建筑主体结构，应完成验收。一方面是保证建筑光伏发电的系统安装施工和运行的安全，另一方面是避免新建建筑物在光伏发电系统安装结束后验收不便。现行常用的主体结构验收国家规范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砌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等。
10.1.7 测量放线工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10.1.8 已经安装完成的建筑光伏系统的构件和设备，应采取覆盖等保护措施，线路连接要逐一检查合格后，再撤掉保护措施，光伏组件支架、电缆支架应有可靠接地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1.8 在光伏系统的汇流箱、接线盒等部位，需设置标注有“当汇流箱与光伏逆变器断开后，汇流箱内器件仍可能带电”或类似警示内容的文字标识。
10.1.9 光伏方阵处应按设计要求可靠地固定在支架或连接件上。系统、方阵和组件串等的所有汇流箱、接线盒均应设带电警示标签。
10.1.10 光伏系统的电气装置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的规定。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1.10 应特别注意极性不能接错。导线电缆连接不能太紧，需留有余量，以免冬天温度降低时形成接触不良，甚至拉断电缆。方阵输出的正、负极和接地线需用不同颜色的导线电缆连接，以免混淆极性，造成事故。
10.1.11 太阳能系统的施工安装不应破坏建筑物的结构、屋面、地面防水层和附属设施，不得削弱建筑物在寿命期内承受荷载的能力。
【条文说明】
10.1.11 在太阳能系统施工安装过程中，确保建筑物结构安全与功能设施稳定是首要前提，尤其在既有建筑上加装系统时，需严格遵循施工规范。若土建、防水、管道等关键部位的施工未按标准执行，极易导致建筑物结构受损、屋面与地面防水层破坏，或对附属设施造成损害，进而削弱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的荷载承载能力。因此，必须对施工全过程的规范性与安全性予以高度重视，通过精细化作业与严格质量管控，避免因安装不当引发结构性隐患或功能设施失效风险。
10.1.12 施工过程及相关试验的资料应完整、齐全。
【条文说明】
10.1.12 施工过程记录和相关试验记录应由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收集整理，作为工程施工过程的取证和验收的依据。工程验收合格后，应移交给业主，作为竣工资料的组成部分。 
10.1.13 穿过楼板、屋面和墙面的电缆防水套管与建筑主体结构之间的缝隙应进行防水处理。
10.1.14 光伏采光顶、透光光伏幕墙、光伏窗应采取隐藏线缆和线缆散热的措施并应保障线路检修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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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基座
10.2.1 光伏支架的混凝土基座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有关规定。
10.2.2 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建筑光伏系统基座应与建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
【条文说明】
10.2.2 一般情况下，光伏组件或方阵的承重基座都是在屋面结构层上现场砌筑(或浇筑)。对于在既有建筑上安装的建筑附加光伏发电系统工程，因需要揭开建筑面层做基座，会破坏建筑原有的防水结构，故基座施工完成后，被破坏的部位应重新进行防水处理。
10.2.3 既有建筑光伏系统在安装施工过程中破坏的防水层需要重新修复，应不低于原有防水性能且符合《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的要求。
【条文说明】
10.2.3 不少建筑光伏系统工程采用预制支架基座，直接放置在建筑屋面上，易对屋面造成损害，应附加防水层和保护层。
10.2.4 基座应按设计要求的位置、数量设置，基座应牢固、整齐。
10.2.5 预埋件安装到位后，应采取有效措施对预埋件进行固定并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预埋件与基座之间的空隙，应采用细石混凝土填捣密实，钢基座及混凝土基座顶面的预埋件，应按设计要求的防腐级别涂上防腐涂料并妥善保护。
10.2.6 平板型预埋件和后置锚固连接件锚板在安装时，标高允许偏差不应大于±10m，平面位置允许偏差不应大于±20m，槽型预埋件在安装时，标高允许偏差不应大于±5m，平面位置允许偏差不应大于±10mm。设计无要求时，按照上述要求；设计有更高要求时，应根据设计要求。
Ⅱ 支架
10.2.7 支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连接部件验收合格后安装支架。采用现浇混凝土基座时，应在混凝土的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0%以上后安装支架；
2 支架安装过程中不应破坏防腐涂层；
3 支架安装过程中不应气剖扩孔，热镀锌钢构件，不宜现场切割、开孔。支架安装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2.7的规定。
表10.2.7 支架安装的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

	中心线偏差
	±2mm

	梁标高偏差(同组)
	±3mm

	立柱面偏差(同组)
	±3mm

	平屋顶支架倾斜角度
	±1°


【条文说明】
10.2.7 本条提出安装支架前混凝土强度的要求，主要是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因在预埋件上焊接产生的高温膨胀造成混凝土裂纹及影响其载荷能力，要求混凝土强度达到70%以后才能进行上部支架焊接。因支架的重量较轻，荷载较小，没有规定支架混凝土强度需达到100%才允许安装支架。由于支架大多采用镀锌件，若破坏了镀锌层，将降低支架的使用寿命。因此，应避免现场切割、开孔等破坏镀锌层的施工。若镀锌层被破坏，应采取相应的防腐补救措施。对支架安装的定位尺寸偏差提出要求，主要是考虑支架安装后的整体观感和对组件安装质量的影响。根据计算，组件安装后角度偏差在±1°时，对组件的效率影响不大，故对支架的安装角度提出此要求。对于斜屋顶，组件一般采取随屋顶角度安装的方式。因此，没有对斜屋顶安装支架的倾斜度提出要求，如设计采用考虑发电效率按最佳倾角安装的方式，则应按平屋顶支架倾斜角度的偏差值进行控制。
10.2.8 现场宜采用机械连接的安装方式。当采用焊接工艺时，焊接工艺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Ⅲ 连接部件
10.2.9 支架连接部件的施工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基座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2.9-1的规定。
表10.2.9-1混凝土基座的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轴线
	±10

	顶标高
	0，-10

	截面尺寸
	±20


2 锚栓、预埋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2.9-2的规定。
表10.2.9-2锚栓、预埋件的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锚栓
	中心线位置
	±5

	
	标高(顶部)
	±20，0

	预埋钢板
	中心线位置
	±10

	
	标高
	0，-5


3 金属屋面夹具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0.2.9-3的规定。
表10.2.9-3金属屋面夹具的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轴线
	±10

	顶标高
	0，-10

	外形尺寸
	±5


【条文说明】
10.2.9 安装支架的连接部件的施工偏差不仅影响光伏发电系统的结构安全，还会影响后续支架的安装质量。因此，在此施工环节应严把质量关，为后续支架安装提供便利条件。本条对不同连接构件施工偏差的限定，主要参照《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GB 50794、《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规范》GB 51101等现行国家标准。
10.2.10 光伏幕墙连接部件和构件的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和《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的有关规定。光伏采光顶连接部件和构件的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J 255的有关规定。光伏遮阳连接部件和构件的安装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J 255和《建筑遮阳通用要求》JG/T 274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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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光伏组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伏组件的拆箱和搬运应按照产品的相关操作说明进行；
2 安装前应对各光伏组件进行检查，测量每个组件的开路电压、短路电流等技术参数；
3 光伏组件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串并联安装；
4 应用钢螺栓或专用卡件将所有的组件固定在安装支架上；
5 按照光伏组件串并联的设计要求，用导线将组件的正、负极进行连接，导线电缆之间的连接必须可靠。宜用带保护皮的不锈钢夹、绑带、鞍形夹或耐老化的塑料夹将电缆固定在管子或方阵支架上。接线完毕后，应盖上接线盒盖板。当有多个子方阵时，接线可通过分线盒或接线箱集中后输出；
6 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安装方位角和光伏组件倾角应对照设计要求进行核查，安装误差应在±3°以内；
7 光伏组件与建筑面层之间应留有安装空间和散热间隙，不得被施工杂物等填塞；
8 光伏组件上正、负极和各种类型传感器接线应正确，压接应牢固，接线盒应采取防水措施；
9 光伏组件安装时，不应造成玻璃和背板的划伤或破损；
10 光伏组件在运输安装过程中，不应被踩踏、坐卧、撞击或置放物品。
【条文说明】
10.3.1 
5 对于侧面安装接线盒的光伏组件，施工过程中必须重点保护接线盒，严禁在安装时对其施加外力，避免因机械损伤导致电气连接失效或设备故障。
6 太阳能集热器和光伏组件的安装方位角与倾角需符合设计要求，且偏差需控制在允许范围内。方位角检验时，应先通过精准定位手段确定正南方向，再使用经纬仪测量实际安装方位角，确保与设计值的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倾角检验时，应实用量角器测量集热器或光伏组件的安装倾角，确保偏差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7 安装光伏组件时，应采取必要的通风降温措施以抑制其表面温度升高。一般情况下，组件与安装面层之间设置50mm以上的空隙。组件之间也留有空隙，会有效控制组件背面的温度升高。 
[bookmark: _Toc7711]10.3.2 组件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bookmark: _Toc32550]1 组件安装和移动的过程中，不应拉扯连接线；
[bookmark: _Toc4041]2 施工时，各类设备、装置的正负极严禁短接；
[bookmark: _Toc16835]3 组件之间连接线不应承受外力且应进行绑扎，整齐、美观；
[bookmark: _Toc2395]4 进行组件连线施工时，施工人员应配备安全防护用品，不应触摸金属带电部位；
[bookmark: _Toc30423]5 对组串完成但不具备接引条件的部位，应用绝缘胶布包扎好并做好警示；
[bookmark: _Toc20586]6 严禁在雨天进行组件的连线工作。
[bookmark: _Toc3403]10.3.3 方阵的接线应符合以下要求：
[bookmark: _Toc10961]1 组件间连接件应连接牢固；
[bookmark: _Toc753]2 组串连接后应检测组串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
[bookmark: _Toc8423]3 方阵间的跨接线缆应穿管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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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电气设备安装时，应对设备进行编号。电缆及线路接引完毕后，应对线路进行标识，各类预留孔洞及电缆管口应进行防火封堵。
10.4.2 光伏系统的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10.4.2 
1 高压电器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高电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7的有关规定。
2 低压电器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4 的有关规定。
3 电力变压器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力变压器、油浸电抗器、互感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8 的有关规定。
4 蓄电池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2 的有关规定。
5 二次设备、盘柜的安装及接线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1 的有关规定。
6 直流系统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2 的有关规定。
7 汇流箱的安装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51368的有关规定。
8 逆变器的安装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10.4.3 母线装置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9 的有关规定。
10.4.4 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8 的规定。
10.4.5 电缆桥架和线槽的安装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10.4.6 环境监测仪、通信电缆布线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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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对照系统设计图纸和设备配置清单进行检查，按电气原理图及安装接线图进行检查，确认设备内部接线和外部接线正确无误，应符合低压电力系统设计规范和并网光伏系统设计规范的规定。并网光伏系统与电网间在联结处应有明显的带有标志的可视断开点，应通过变压器等进行电气隔离。
10.5.2 系统绝缘性能应按下列要求与方法进行检查：
1 将光伏方阵、接线箱、逆变器、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连接回路断开，分别用DC500V欧姆表测量主回路各极性与地或外壳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MΩ；
2 将光伏方阵、接线箱、逆变器、并网保护装置等设备的连接回路断开，分别用AC2000V工频交流耐压仪测量主回路各极性与地或外壳的绝缘耐压，应能承受 AC2000V、1min工频交流电耐压，无闪络、无击穿现象；
3 在现场对并网光伏系统的主要设计工作特性进行验证检验，应符合设计要求。
10.5.3 采用适当的方法测量地面与方阵电缆之间的绝缘电阻，若方阵输出端装有防雷器，测试前应将防雷器的接地线从电路中脱开，测试完毕后再恢复原状。
10.5.4 光伏组件串调试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光伏发电站现场组件检测规程》NB/T 32034的方法进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光伏组件串的组件生产厂家、型号及技术参数应一致；
2 测试宜在辐照度不低于600W/m2的条件下进行；
3 接入汇流箱内的光伏组件串的极性测试应正确；
4 相同测试条件下，同一汇流箱内各分支回路光伏组件串之间的开路电压偏差不应大于2%且不应超过5V；
5 在发电情况下，对同一汇流箱内各光伏组件串的电流进行检测，相同测试条件下，光伏组件串之间的电流偏差不应超过5%。
【条文说明】
10.5.4 光伏组件串在串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接插头反装，因而导致光伏组件串的极性反接现象，在测试过程中，应对此项进行认真检测。相同规格型号的光伏组件串完毕后，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其电压、电流偏差不应太大，若电压超出正文规定，应对光伏组件串内的光伏组件进行检查，必要时可对组件进行更换调整。
10.5.5 汇流箱的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站汇流箱检测技术规程》GB/T 34933、《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10.5.5 本条规定了逆变器在投入运行之后，投、退汇流箱的顺序，主要是为防止带负荷拉刀闸。 
10.5.6 逆变器、配电柜、电化学储能系统、无功补偿装置的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的有关规定。
10.5.7 其他电气设备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 的有关规定。
10.5.8 二次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二次系统的调试工作应由调试单位、生产厂家进行，施工单位配合；
2 二次系统的调试内容主要应包括：计算机监控系统、继电保护系统、远动通信系统、电能量信息管理系统、不间断电源系统等；
3 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的数量、型号、额定参数符合设计要求，接地可靠；
2）遥信、遥测、遥控、遥调功能准确、可靠；
3）计算机监控系统防误操作功能准确、可靠；
4）计算机监控系统定值调阅、修改和定值组切换功能正确；
5）光伏发电系统智能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参数等信息均准确反映到监控画面上。
4 继电保护系统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调试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继电保护和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程》DL/T 995的相关规定。继电保护装置单体调试时，检查开入、开出、采样等元件功能正确且校对定值正确。开关在合闸状态下模拟保护动作，开关跳闸且保护动作准确、可靠，动作时间应符合要求：
1）继电保护整组调试时，检查实际继电保护动作逻辑与预设继电保护逻辑策略一致；
2）站控层继电保护信息管理系统的站内通信、交互等功能实现正确，站控层继电保护信息管理系统与远方主站通信、交互等功能实现正确；
3）调试记录齐全、准确。
5 远动通信系统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远动通信装置电源稳定、可靠；
2）站内远动装置至调度方远动装置的信号通道调试完毕且稳定、可靠；
3）调度方遥信、遥测、遥控、遥调功能准确、可靠且满足当地传输方式的要求。
6 电能量信息管理系统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能量采集系统的配置满足当地电网部门的规定；
2）光伏发电系统关口计量的主、副表，其规格、型号及准确度相同且通过当地电力计量检测部门的校验并出具报告；
3）光伏发电系统关口表的CT、PT通过当地电力计量检测部门的校验并出具报告；
4）光伏发电系统投入运行前，电度表由当地电力计量部门施加封条、封印；
5）光伏发电系统的电量信息能实时、准确反馈到当地电力计量中心。
10.5.9 建筑光伏系统在完成分步调试、具备电网接入条件后应进行系统联合调试，系统联合调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合上逆变器电网侧交流空开，测量电网侧电压和频率应符合逆变器并网要求；
2 在电网电压、频率均符合并网要求的情况下，合上任意一至两路汇流箱输出直流空开，合上相应直流配电柜空开及逆变器侧直流空开，直流电压值应符合逆变器输入条件；
3 交流、直流均符合并网运行条件且逆变器无异常，启动逆变器并网运行开关，检测直流电流、二相输出交流电流波形符合要求，逆变器运行应正常；
4 在试运行过程中，听到异响或发现逆变器有异常，应停止逆变器运行；
5 正常运行后，应检测功率限制、启停机、紧急停机等功能；
6 应逐步增加直流输入功率检测各功率点运行时的电能质量。
10.5.10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调试时应首先确认接线正确、无极性反接及松动情况，合上直流侧断路器后检查设备指示应正常，启动逆变器，电源及电压表指示正确后合上交流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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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光伏发电系统的环保、劳动安全、职业卫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11.1.2 施工单位应针对现场可能发生的危害及事故制定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并应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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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光伏组件及光伏发电系统的其他构件产生的光辐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GB/T 21086有关规定。
11.2.2 光伏发电系统噪声防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的有关规定。
11.2.3 在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正常工作的逆变器的电磁发射应不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通用标准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GB 17799.3规定的发射限值，连接到工业电网和在工业环境中正常工作的逆变器的电磁发射应不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GB 17799.4规定的发射限值并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的有关规定。
11.2.4 平台、走道、吊装孔等有坠落风险处，应设置防护栏杆或盖板，楼梯、平台均应采取防滑措施。需登高检查、维修及更换光伏设备处应设操作平台或扶梯。没有安全防护设施的施工部位应预留相应固定设施，采取相应的防坠落措施。
11.2.5 防坠落伤害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 5083和《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GB 4053等标准的规定。
11.2.6 屋面安装光伏阵列区域应有防止锚固设施失效后光伏组件坠落的措施。
11.2.7 电气设备的安全性应符合本标准及现行国家标准《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 19517的规定。电气设备的布置应满足带电设备的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应有必要的隔离防护措施。
11.2.8 防电气伤害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电气装置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GB 16895.21的有关规定。
11.2.9 防暑、防寒、防潮、防噪声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9等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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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建筑光伏系统防火和灭火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和《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70的有关规定。
12.1.2 建筑光伏系统安装应避开爆炸危险场所。
12.1.3 建筑光伏系统不应影响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及消防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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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同一个项目同厂家的建筑光伏系统组件进场时，应对其防火性能进行一次见证取样检验，并满足下列要求：
1 光伏电池组件中的背板材料按现行国家标准《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49部分：电弧法 材料的电弧着火试验方法》GB/T 5169.49进行电弧起燃试验，其燃烧性能不应低于Arc（HB）-1级； 
2 光伏电池组件中的EVA材料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进行试验，其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2(D)级；
3 光伏电池组件中的电线电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 31247进行试验，其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2级；
4 光伏电池组件中的接线盒、硅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进行试验，其燃烧性能不能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对电气设备外壳及附件规定的B1级；
5 光伏电池组件边框若采用复合材料制作，其燃烧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规定的B1级；
6 光伏电池组件应整体进行测试，用作建材和光伏遮阳构件时，其防火性能应满足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12.2.1 
6 光伏电池组件应整体进行测试，将其防火性能分为A、B和C三个等级：
A级为光伏电池组件暴露于剧烈火源下，能对基板提供高度保护，且不脱落和不产生飞火；
B级为光伏电池组件暴露于中等火源下，能对基板提供中等保护，且不脱落和不产生飞火；
C级为光伏电池组件暴露于轻度火源下，能对基板提供轻度保护，且不脱落和不产生飞火。

12.2.2 控制室、配电室、逆变器室等设备用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h的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5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变配电室开向建筑内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其内部所有装修均应采用A级装修材料。
12.2.3 光伏幕墙的防火构造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的有关规定。无窗间墙和窗槛墙的幕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
12.2.4 同一光伏幕墙组件不应跨越建筑物的两个防火分区。
12.2.5 建筑内的电缆井应独立设置，其井壁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1.0h的不燃烧体，井壁上的检查门应采用丙级防火门。电缆井在每层楼板处应采用不低于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烧体或防火封堵材料封堵。
12.2.6 电缆不应敷设在变形缝内。当其穿过变形缝时，应在穿过处加设不燃烧材料套管，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将套管空隙填塞密实。
12.2.7 电缆不宜穿过防火墙。当穿过时，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将墙与管道之间的空隙紧密填实。
12.2.8 光伏系统所有外露于空气的材料均为难燃或不燃材料，所有室内的材料燃烧后不应释放有毒有害气体。
【条文说明】
12.2.8 光伏系统外露于空气的材料包括接线盒、接线头等。隐藏的材料包括光伏线缆、密封胶条、粘结胶水等。
12.2.9建筑内部的配电箱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B1级的装修材料上。
[bookmark: _Toc19121][bookmark: _Toc17866][bookmark: _Toc30091]12.2.10 建筑光储直柔系统的各部位线缆宜选用铜芯电缆，穿越建筑围护结构的直流电缆宜利用既有建筑的电缆通道，需要另辟通道的应做好防水、防火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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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建筑光伏系统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的设计应根据建筑用途及其重要性、火灾特性和火灾危险性等综合因素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执行。
12.3.2 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建筑光伏系统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GB 14287的有关规定。
12.3.3 发生火灾时可自动或手动切断光伏及控制系统电源。
12.3.4 手提灭火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12.3.5 消防给水系统的设置原则应按《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5027][bookmark: _Toc25030][bookmark: _Toc9196][bookmark: _Toc16504][bookmark: _Toc13976][bookmark: _Toc7036][bookmark: _Toc5902][bookmark: _Toc18576][bookmark: _Toc20216][bookmark: _Toc2709][bookmark: _Toc31997][bookmark: _Toc31308][bookmark: _Toc7318][bookmark: _Toc12575]13 验收
[bookmark: _Toc7290][bookmark: _Toc28265][bookmark: _Toc28706][bookmark: _Toc12473][bookmark: _Toc23462][bookmark: _Toc22346][bookmark: _Toc31612][bookmark: _Toc1333][bookmark: _Toc3682][bookmark: _Toc7903][bookmark: _Toc18143][bookmark: _Toc30331]13.1 一般规定
13.1.1 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安装调试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性能检验并出具报告。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性能检测主要项目及要求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条文说明】
13.1.1 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性能只能通过检测数据来评价。本条强调了用于质量验收的检测参数及要求，明确了这些项目的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安装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测。本标准附录B中各项检测项目，均与节能与安全有关。其中序号1~4，取之于《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0115的要求光伏组件的发电功率和发电效率是材料进场复验，送至试验室依据《地面用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检测方法》GB/T 34160、《光伏组件转换效率测试和评定方法》CNCA/CTS 0009、《光伏器件 第1部分:光伏电流－电压特性的测量》GB/T 6495.1进行检测；系统光电转换效率和年发电量按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的规定进行检测；组件背板最高工作温度按照《光伏组件性能测试和能量评定 第1部分：辐照度和温度性能测量和功率评定》GB/T 45021.1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不大于90℃；组件红外热成像（TIS）、保护接地和等电位连接导体的连续性、光伏阵列绝缘电阻和逆变器效率的检测应符合《低压电气装置 第6部分：检验》GB/T 16895.23、《并网光伏电站性能检测与质量评估技术规范》CNCA/CTS 0016、《光伏(PV)系统-测试、文档和维护要求-第1部分:并网系统-文档、调试测试和检查》IEC 62446 -1:2016+AMD1:2018等标准的规定；锚固件拉拔试验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的规定。
13.1.2 小型光伏发电系统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其结构及电气按有关规定进行验收。
13.1.3 建筑光伏工程为建筑节能分部工程的一个子分部工程，其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光伏子分部工程分为基座、支架、光伏组件、电气系统四个分项工程；
2 建筑光伏子分部工程可按照分项工程进行验收，当分项工程较大时，可以将分项工程分为若干个检验批进行验收；
3 当建筑光伏子分部工程验收无法按照上述要求划分分项工程时，可由建设、 监理、施工等各方协商进行划分，但验收项目、验收内容、验收标准和验收记录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13.1.4 建筑光伏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参加人员资格、程序和组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检验批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并主持，施工单位相关专业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
2 分项工程验收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并主持，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相关专业的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必要时可邀请主要设备、材料供应商及分包单位、设计单位相关专业人员参加验收；
3 子分部工程验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并主持，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参加验收；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相关专业的负责人、质量检查员、 施工员应参加验收；施工单位的质量、技术负责人应参加验收；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相关专业负责人应参加验收；主要设备、材料供应商及分包单位负责人应参加验收。
[bookmark: _Toc2617][bookmark: _Toc8655][bookmark: _Toc19089][bookmark: _Toc27731][bookmark: _Toc10256][bookmark: _Toc10165][bookmark: _Toc1862][bookmark: _Toc2239][bookmark: _Toc8340][bookmark: _Toc10383][bookmark: _Toc4994][bookmark: _Toc26770]13.2验收要求
13.2.1 光伏系统工程验收应符合《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DBJ 15-65相关规定。
13.2.2 光伏发电系统工程验收应通过单位工程验收、工程启动验收、工程试运和移交生产验收以及工程竣工验收。
13.2.3 光伏发电系统工程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单位工程的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查评定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2 工程启动验收应在单位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3 工程试运和移交生产验收应在工程启动验收完成并应具备工程试运和移交生产验收条件后进行；
4 工程竣工验收应在试运和移交生产验收合格后进行。
13.2.4 光伏发电系统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应符合质量合格标准要求；
2 一般项目其检验结果应有80%及以上的检查点（值）符合质量合格标准要求。
13.2.5 光伏发电系统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分项工程所含的各检验批均应符合质量合格标准要求；
2 分项工程所含的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光伏发电系统施工应对隐蔽部位在隐蔽前验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13.2.6 光伏发电系统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2 分部工程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合格；
3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13.2.7 光伏发电系统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2 单位工程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合格；
3 主要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应符合相应的技术要求；
4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要求。
13.2.8 光伏幕墙工程质量验收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139的有关规定。光伏采光顶工程质量验收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采光顶与金属屋面技术规程》JGJ 255、《建筑玻璃采光顶技术要求》JG/T 231的有关规定。
13.2.9 单位工程验收组应由建设、设计、监理、施工、调试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13.2.10 工程启动验收委员会应由建设、监理、调试、生产、设计、政府相关部门和电力主管部门等有关单位组成，施工单位、设备制造商等参建单位应列席工程启动验收会议。
13.2.11 工程试运和移交生产验收组应由建设、监理、调试、生产运行、设计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
13.2.12 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竣工资料应完整齐备；
2 工程应按批准的设计要求进行建设；
3 应检查已完工程在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安装等过程中与质量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签证归档情况；
4 应检查施工安全管理情况；
5 工程应具备运行或进行下一阶段工作的条件；
6 应检查工程投资控制和资金使用情况；
7 应对验收遗留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bookmark: _Toc18818][bookmark: _Toc10562][bookmark: _Toc22931][bookmark: _Toc11522][bookmark: _Toc15137][bookmark: _Toc12182][bookmark: _Toc9952][bookmark: _Toc10410][bookmark: _Toc20805][bookmark: _Toc26429][bookmark: _Toc26288][bookmark: _Toc28780][bookmark: _Toc13787][bookmark: _Toc25842]14 运行与维护
[bookmark: _Toc8405][bookmark: _Toc6804][bookmark: _Toc2434][bookmark: _Toc27394][bookmark: _Toc19938][bookmark: _Toc11387][bookmark: _Toc9433][bookmark: _Toc25582][bookmark: _Toc32185][bookmark: _Toc15351][bookmark: _Toc922][bookmark: _Toc9415][bookmark: _Toc6582][bookmark: _Toc24858]14.1一般规定
14.1.1 建筑光伏系统在系统投用前，应制定运行与维护技术手册，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相关运维人员应持证上岗。
【条文说明】
14.1.1 本条专业技能指国家规定的各种操作资格，主要包括：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工）、国家职业资格证（电工或太阳能利用工）、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400V以上电压等级接入电网的光伏系统运维人员应具有高压类职业资格证，接入公共电网的光伏系统运维人员应具有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
14.1.2 建筑光伏系统主要部件在运行期间，应始终符合国家和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达不到要求的部件应及时维修或更换。
【条文说明】
14.1.2 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的主要部件包括光伏组件、支撑结构、直流汇流箱、直流配电柜、控制器、逆变器、交流配电柜及线路、建筑结合部件、储能装置、数据通信系统等,各个部件的使用寿命、使用环境、产品性能等参数不尽相同。为保证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的运行，各个部件均应按照产品标准的规定来使用。对不能正常使用的部件，需要及时维修、更换，防止事故发生。
14.1.3 建筑光伏系统中的计量设备和器具应符合计量的要求。涉及到安全和功能性能的检测应委托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条文说明】
14.1.3 建筑光伏系统中的计量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定，以便今后获得相关的政策补贴。
14.1.4 建筑光伏系统运行与维护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光伏发电站安全规程》GB/T 35694等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4.1.5 新投入运行的设备应进行核相，无误后方可进行并列运行。由于检修或更换设备引起接线变动时，也应进行核相。
14.1.6 建筑光伏系统运行和维护的全部过程应进行记录，所有记录应存档并应对每次故障进行记录分析和处理。建筑光伏系统的故障处理参见本标准附录C。
【条文说明】
14.1.6 为了衡量系统的性能以及做好管理工作，建筑光伏系统运行和维护的全过程需做好详细的记录。当建筑光伏系统设备故障时，运行人员应详细记录故障发生的时间、故障现象，协助检修人员进行维护工作。故障排除后，检修人员应将出现故障的设备名称、故障现象描述、故障时间、处理方法、备品配件更换情况、检修人员及检修时间等详细情况记入检修台账中，为分析建筑光伏系统运行状况和制定检修方案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29417][bookmark: _Toc20878][bookmark: _Toc19805][bookmark: _Toc10958][bookmark: _Toc15147][bookmark: _Toc17810][bookmark: _Toc21285][bookmark: _Toc30499][bookmark: _Toc14150][bookmark: _Toc19612][bookmark: _Toc14294][bookmark: _Toc20773][bookmark: _Toc4770][bookmark: _Toc32003]14.2 建筑运行管理与维护
14.2.1 建筑光伏系统的主要部件周围不得堆积易燃易爆物品，设备本身及周围环境应散热良好。设备上的灰尘和污物应及时清理。
【条文说明】
14.2.1 为了防止火灾等事故发生，光建筑光伏系统主要部件的周围应避免放置杂物。为了防止设备过热、短路等事故，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增加发电量，需保持设备的洁净和周围环境的通风散热。
[bookmark: _Toc22624]14.2.2 应定期对支架及锚固结构等进行检查和检测，检查和检测要求应符合附录D的规定。在极端天气来临前应对设备加强巡检并应采取相应防护措施。极端天气以后及系统重新投运前，应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条文说明】
14.2.2 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项目应定期对光伏系统、支架及锚固结构进行检查。
14.2.3 建筑光伏系统与建筑物结合部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检查建筑光伏系统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是否牢固，用于固定光伏方阵的植筋或螺栓不应松动；
2 检查光伏方阵整体是否有变形、错位、松动等现象；
3 光伏方阵支架的焊缝不应开焊，金属材料的防锈涂膜应完整，不应有剥落、锈蚀现象；
4 光伏方阵的支承结构之间不应存在其他设施，建筑光伏系统区域内严禁增设对建筑光伏系统运行及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设施。
14.2.4 建筑光伏系统的各个接线端子应牢固可靠，设备的接线孔处应采取有效封堵措施。
14.2.5 支撑结构的维护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螺栓、焊缝和支撑结构的连接等应牢固可靠；
2 支撑结构表面的防腐层，不应存在开裂和脱落现象，否则应及时处理。
14.2.6 应建立运行分析制度，依据建筑光伏系统运行的档案资料，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对建筑光伏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及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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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光伏系统运行发生异常时，应及时与专业维修人员联系处理。主要设备和控制装置应由专业人员维修。运行和维护操作时应注意作业安全。自行检查的项目严禁涉及带电体或潜在的带电体及设备。
【条文说明】
14.3.1 系统运行发生异常时，应由专业维修人员或在其指导下进行处理。若无法得到及时处理，应按照光伏系统操作手册进行应急处理。
14.3.2 光伏系统的检查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定期清洗光伏组件。使用与设备配套的或其它安全、环保、无刺激性气味的清洁剂，严禁用硬物擦拭。综合考虑社会、自然等因素确定清洗作业时段，不应在风力大于4级、大雨或大雪等气象条件下清洗光伏组件；
2 定期检查光伏组件间连线，连线连接应可靠、牢固、无接地并绝缘良好；
3 定期检查光伏方阵遮挡情况。当光伏方阵被遮挡时，应及时进行处理；
4 定期检查光伏组件、支架等的紧固情况，出现松动应及时紧固，出现腐蚀、损坏应及时维修；
5 雨、雪、大风、冰雹等恶劣天气过后应及时检查光伏方阵，发现异常应及时进行处理；
6 定期检查光伏组件，若发现下列问题应及时调整或更换：
1）中空玻璃结露、进水、失效；
2）玻璃炸裂；
3）镀膜玻璃脱膜；
4）玻璃松动、开裂、热斑损坏、破损等；
5）密封胶脱胶、开裂、起泡等。
7 对光伏组件进行检查、清洗、保养、维修时，所采用的机具设备应牢固、操作灵活方便、安全可靠并应有防止撞击和损伤光伏组件的措施；
8 清洁光伏组件时，应防止水流入防火隔断材料及组件或方阵的电气接口；
9 定期检查光伏组件、电气设备及接地体等，具体要求如下：
1）检查光伏组件绝缘性能是否良好，每三年应进行一次绝缘电阻检测；
2）检查电气设备外观是否破损或老化，连接是否可靠牢固；
3）用钳形电流表测试建筑光伏组件电流，检查光伏组件电流指示是否正常，每三年应进行一次组件红外热成像和组串I-V曲线检测；
4）用扭矩扳手检查螺丝是否松动，确保光伏组件无松动；使用金属边框的建筑光伏组件，边框和支架应结合良好（电性能），边框应牢固接地；
5）支架与预埋件、支架本体连接均应牢固可靠；
6）支架表面的防腐涂层，不应出现开裂和脱落现象，若出现上述现象应及时修补。
10 定期检查边框和支撑结构结合情况，两者之间接触电阻不应大于4Ω；
11 当太阳辐照度为500W/m2以上，风速不大于2m/s且无阴影遮挡时，同一光伏组件外表面（电池正上方区域）温度差异应小于20℃。装机容量大于50kWp的光伏电站，宜配备用于检测光伏组件外表面温度差异的红外线热像仪；
12 应使用直流钳型电流表在太阳辐射强度基本一致的条件下测量接人同一个直流汇流箱的各光伏组件串的输入电流并计算其平均值，各组件串与平均值的偏差不应超过5%。 
【条文说明】
14.3.2 光伏方阵应定期检查与维护：
1 光伏组件或阵列的清洗应根据当地气候状况确定，在干燥或灰尘较多的季节，应增加清洗次数。清洗时应先用清水冲洗，然后用干净的柔软布将水迹擦干，切勿用有腐蚀性的溶剂冲洗或用硬物擦拭。若遇下雪天气，应及时清扫组件或阵列表面的积雪，清洗(或清扫)时，应避免在太阳辐射较强时进行。若组件或阵列表面有树叶、鸟粪等杂物，应及时清理干净； 
2 建筑光伏系统宜每年对外观、一致性、接地性能、电流—电压特性、组件内部缺陷进行检测。应定期检查光伏组件间连线，连线连接应可靠、牢固、无接地并绝缘良好；
8 光伏组件表面积灰会严重影响光伏系统的发电效率，因此光伏组件表面应保持清洁，定期对组件表面进行清洗。系统的日常维护宜选择在晚上或阴天进行，应避免光伏组件在被阳光晒热的情况下用冷水清洗，冷水可能会导致处于高温状态的组件遇冷破裂同时也不应在风力大于4级时清洗光伏组件。光伏组件一旦出现结露、进水、炸裂、脱膜、破损和开裂等现象，除了影响建筑美观外，还严重影响其安全、发电和隔热等功能，因此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损坏的光伏构件；
9 绝缘电阻和组件热成像、组串I-V曲线检测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
11 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同一光伏组件电池上方的表面温度差异在5℃~10℃。因为系统安装的地理位置、辐照量等都会影响到温差并且检测方法不同，温差也会有一定的不同，考虑到恶劣的环境，同一光伏组件电池上方的组件外表面温度差异需小于20℃，如超过20℃会降低系统的发电效率，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14.3.3 电缆运行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不应在过负荷的状态下运行，电缆的铅包不应出现膨胀、龟裂现象；
2 电缆在进出设备处的部位应封堵完好，不应存在直径大于10mm的孔洞；
3 对于电缆对设备外壳造成过大压力、拉力的部位，电缆的支撑点应完好；
4 电缆保护钢管口不应有穿孔、裂缝和显著的凹凸不平，金属电缆管不应有严重锈蚀；
5 室外电缆井内的堆积物、垃圾应及时清理；
6 电缆沟或电缆井的盖板应完好无缺，电缆头应无漏油、溢胶、发热、放电等现象；电缆沟内不应有积水或杂物，电缆沟内支架应牢固，无锈蚀和松动现象；铠装电缆外皮及铠装不应有影响性能的锈蚀；
7 当光伏系统中使用双拼或多拼电缆时，应检查电流分配和电缆外皮的温度；8 电缆终端头接地应良好，绝缘套管应完好、清洁，无闪络放电痕迹，电缆
相色应明显、准确；
9 金属电缆桥架及其支架和引入或引出的金属电缆导管应可靠接地，金属电缆桥架间应可靠连接；
10 桥架穿墙处防火封堵应严密、无脱落；
11 建筑光伏系统中电缆进出电气设备、电缆沟槽管及墙体处的封堵状态应定期检查，发现封堵材料脱落应及时修补；
12 户外线缆的敷设和保护措施的完整性应定期检查，出现损坏应及时维修，电缆支架结构松动、腐蚀时应及时维修；
13 电缆沟、井、管、槽、架内的杂物应定期清理并应及时清理架空线路上的抛挂物；
14 户外电缆的连接情况应定期检查，出现脱落及松动时应及时维护；
15 电力线路的标牌应定期检查，丢失应及时补充，出现无法辨识时应及时更换；
16 电缆保护层应无损坏、腐蚀、鼓包、龟裂、漏油等现象；
17 按照电缆防火措施要求，检查防火措施是否完整；
18 当发生外皮鼓包、裸露或接地线脱落时应及时处理。
【条文说明】
14.3.3 本条为电缆运行与维护应遵守的规定：
5 电缆井内堆积物、垃圾如不能及时清理,将会影响电缆的检修、维护甚至造成电缆的损坏。
12 桥架与支架间螺栓、桥架连接板螺栓固定完好,以达到可靠连接的目的。
14.3.4 储能系统运行和维护应符合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 51368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定期对储能单元进行满充满放并测试可用容量和充放电时间；
2 定期维护检查电池组承载结构；
3 电压或容量异常的电池组应及时更换且宜采用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
4 应对电池管理系统电池荷电状态(SOC)等状态参数进行校验；
5 应对电池模块、电池簇均衡维护处理。
14.3.5 直流汇流箱及直流配电柜的运行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户外使用的汇流箱密封结构应完好，箱体不应存在变形、腐蚀等现象；
2 采用金属箱体的汇流箱应可靠接地，汇流箱内防雷器应有效；
3 汇流箱内各接线端子应连接牢固，不应出现松动、锈蚀等现象；
4 各光伏支路进线端及子方阵出线端，以及接线端子与汇流箱接地端绝缘电阻应大于0.5M（DC500V）；
5 直流汇流箱和直流配电柜配置的浪涌保护器应有效；
6 直流汇流箱内直流熔丝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7 直流配电柜的直流输入接口与直流汇流箱的连接，直流配电柜的直流输出与并网主机直流输入处的连接应稳定。
【条文说明】
14.3.5 本条为直流汇流箱及直流配电柜的运行与维护应遵守的要求：
1 直流汇流箱和直流配电柜是否完好、接线端子接触是否良好会直接影响光伏发电系统的电性能安全，如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打火漏电等安全隐患；
8 直流配电柜的直流输出与并网主机直流输入处的连接情况,直接影响发电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4.3.6 交流配电柜运行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流配电柜维护前应提前通知停电起止时间，应将维护所需工具准备齐全；
2 配电柜的金属底座与基础型钢的镀锌螺栓应可靠连接，防松零件应齐全；
3 配电柜标明被控设备编号、名称或操作位置的标识器件应完整，编号应清晰、工整；
4 手车、抽出式成套配电柜推拉应灵活，无卡阻碰撞现象；动触头与静触头的中心线应一致且触头应接触紧密；
5 配电柜中开关的主触点不应有烧熔痕迹，灭弧罩不应烧黑和损坏，各接线螺栓应紧固，配电柜内应保持清洁；
6 操作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逐个断开低压侧的负荷，断开高压侧的断路器，合上接地开关，锁好高压开关柜，在开关把手上挂上“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识牌，连上另一路供电联络柜；
7 在母排接触处应重新擦净，涂上电力复合脂，用新弹垫片螺丝加以紧固，检查母排间的绝缘子，间距、连接处有无异常，检查电流、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接线端子连接的可靠性；
8 维护时应从变压器低压侧开始，配电柜断电后，清洁柜中灰尘，检查母线及引下线连接是否良好，接头点有无发热变色，检查电缆头，接线桩头是否牢固可靠，检查接地线有无锈蚀，接线桩头是否紧固，所有二次回路接线连接可靠，绝缘符合要求；
9 检查抽柜式开关时，抽屉式开关柜在推入或拉出时应灵活，机械、闭锁可靠；检查抽屉柜上的自动空气开关操作机构是否到位，接线螺丝是否紧固，清除接触器触头表面及四周的污物；检查接触器触头接触是否完好，如触头接触不良，必要时可稍微修整触头表面，电源指示仪表、指示灯应完好；
10 检查电容柜时，应先断开电容柜总开关，用10mm以上的一根导线逐个把电容器对地进行放电后，外观检查壳体应良好，无渗漏现象；
11 检验柜、屏、台、箱、盘间线路的线间和线对地间绝缘电阻值，馈电线路应大于0.5MΩ，二次回路应大于1MΩ；
12 应把各分开关单元从抽屉柜中取出，紧固各接线端子；应检查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电度表的安装和接线，紧固断路器进出线，清洁开关柜内和配电柜后面引出线处的灰尘；手柄操作机构应灵活可靠；
13 低压电器发热物件散热应良好，切换压板应接触良好，信号回路的信号灯、按钮、光字牌、事故报警等动作和信号显示应准确。
【条文说明】
14.3.6 本条为交流配电柜运行与维护应符合的要求：
5 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关于成套配电柜、控制柜（屏、台）和动力、照明配电箱（盘）安装中相关内容而确定的。
14.3.7 监控通信系统的运行与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控及数据传输系统的设备应保持外观完好，螺栓和密封件应齐全，操作键应接触良好，显示数字应清晰；
2 对于无人值守的数据传输系统，系统的终端显示器，每天应至少检查1次有无故障报警，当有故障报警时，应及时维修；
3 每年应至少对数据传输系统中输入数据的传感器灵敏度进行一次校验且应对系统的模拟/数字（A/D）变换器的精度进行检验；
4 超过使用年限的数据传输系统中的主要部件，应及时更换；
5 监控系统设备因故停运或出现严重缺陷时，应立即报告；
6 发生监控系统拒绝执行操作命令时，应立即停止操作，检查自身操作步骤是否正确，如确认无误，方可进行手动操作；
7 发生监控系统误动作时，应立即停止一切与微机监控系统有关的操作并立即报告；
8 数据传输系统中的主要部件，凡是超过使用年限的，均应该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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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0.1　广东省太阳能资源
	地点
	总辐照量（kWh/㎡·a)
	日辐照量（kWh/㎡·d）

	广州
	1113
	3.0

	汕尾
	1309
	3.6

	潮阳
	1289
	3.5

	阳江
	1215
	3.3

	揭阳
	1294
	3.5

	韶关
	1156
	3.2

	惠州
	1151
	3.2

	梅州
	1182
	3.2

	汕头
	1288
	3.5

	深圳
	1153
	3.2

	珠海
	1115
	3.1

	佛山
	1114
	3.1

	肇庆
	1115
	3.1

	湛江
	1267
	3.5

	中山
	1115
	3.1

	河源
	1159
	3.2

	清远
	1112
	3.0

	顺德
	1114
	3.1

	云浮
	1119
	3.1

	潮州
	1288
	3.5

	东莞
	115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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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数量
	检测方法

	1
	光伏组件的发电功率及发电效率
	同一类型组件的1%，且不得少于1个
	实验室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2
	系统光电转换效率
	同一类型系统的5%，且不得少于一套。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3
	光伏系统年发电量
	同一类型系统的5%，且不得少于一套。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4
	组件背板最高工作温度
	同一类型组件的1%，且不得少于1个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5
	组件红外热成像（TIS）
	全数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6
	保护接地和等电位连接
导体的连续性
	全数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7
	光伏阵列绝缘电阻
	全数
	应不低于1MΩ

	8
	逆变器效率
	不得少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最少抽样数量的规定。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9
	锚固件拉拔试验
	符合《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145-2013抽样数量的规定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10
	屋面光伏抗风揭性能检测
	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的规定。
	实验室检测，按规定方法检测



[bookmark: _Toc2090][bookmark: _Toc6170][bookmark: _Toc9740][bookmark: _Toc6724][bookmark: _Toc10168][bookmark: _Toc30781][bookmark: _Toc5393][bookmark: _Toc1678][bookmark: _Toc16068][bookmark: _Toc4917][bookmark: _Toc19471]附录C 建筑光伏系统的故障处理表
C.0.1 建筑光伏系统的故障处理可参照表C.0.1的方式处理。
表C.0.1　建筑光伏系统的故障处理表
	类别
	常见故障
	原因分析
	处理措施

	光伏组件
	外电极断路
内部断路
旁路二极管短路
导线短路
	旁路二极管反接
热斑效应
接线盒脱落
导线老化
背膜开裂
边框开裂
玻璃破碎
电池片发黄
电池栅极断裂
	修理或更换

	蓄电池
	温度升高
电解液比重上升或下降浮充电压、电流过大单格短路
	通风不良
极板硫酸化
极板铜板开裂
控制器电路故障
	改善通风条件
纠正充电系统
调整控制器输出
更换损坏的蓄电池

	晶硅电池
	光衰
热斑
效率下降
	硼氧复合体光照退化局部温度过高
	更换或翻新

	薄膜太阳电池
	成膜缺陷
易潮解
光衰
	针孔、裂纹、颗粒等
薄膜太阳电池容易受潮
光照下会发生衰减
	修复成膜缺陷
防止潮解
减少光致衰减

	逆变器
	断路
过电流
过电压
过热
	内部电源失效
输入电压不正常
保险丝损坏
功率开关器件损坏
遭受雷击损坏
	修理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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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 光伏支架及锚固结构巡查及检测要求可参照表D.0.1。

	序号
	巡查、检测项目
	检查、检测数量
	检查、检测方法

	1
	支架倾斜角度
	观察检查应全数检查，尺量按支架总组数的10%抽查，且不少于10组，若支架组数少于10组，则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现场仪器测量

	2
	支架防腐层外观
	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

	3
	调节机构外观
	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

	4
	调节档位角度偏差
	每20组支架至少有1个检查点，且总检查点数不少于6个
	现场仪器测量

	5
	紧固件外观
	焊缝外观
	全数检查
	观察检查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外观
	
	

	
	
	高强度螺栓外观
	
	

	6
	紧固件连接
	焊缝质量检测（超声波探伤检测）
	按支架总组数的10%抽查，且不少于10组，若支架组数少于10组，则全数检查
	现场仪器测量

	
	
	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质量
	
	

	
	
	高强度螺栓连接质量
	
	

	7
	防腐层厚度检测
	普通碳素结构钢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每20组支架至少有1个检测点，且总检测点数不少于10个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

	
	
	铝合金
	
	

	
	
	耐候钢
	
	

	8
	中心线位置偏差检查
	不少于支架组数的5%，且不少于5个，若支架组数少于组，则全数检查
	现场仪器测量

	9
	梁标高偏差检查
	每10组支架至少有1个检查点，且总检查点数不少于5个
	现场仪器测量

	10
	立柱面偏差检查
	
	

	11
	梁的挠度
	
	

	12
	接地电阻及其连续性检测
	
比率欧姆表(接地绝缘电阻表)测电阻值检查点数量不少于支架组数的0.1%,且不少于3个
	现场检测、按规定方法



【条文说明】
本附录给出了光伏支架及锚固结构巡查及检测的数量及方法，检查频率建议每年一次，在雷雨、大风、沙尘暴、大雪等恶劣天气下重点巡查；焊缝质量检测和接地电阻及其连续性检测应每俩年做一次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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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有所选择，但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当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满足……的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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